
關
於
「聯
邦
政
府
公
關
文
宣
品
在
選
舉
中
之
界
限
」之
判
決
 

—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四
十
四

辑

第
一
百
二
十
五
頁
至
第
一
百
九
十
七
頁

譯
者
：
黄
俊
杰

判
決
要
旨

L

根
據
憲
法
，
國
家
機
關

：
小
得
在
選
擧
中
藉

m

其
職
務
作
用
把

B

己
與
某
政
黛
或
候
選
人
加
以

冋
一
化
來
投
入
國

 

家
資
金
去
支
持
或
反
對
，
尤
其
是
不
得
.特
別
經

m

宣
傳
來
影
#
選
舉
人
之
決
定
。

2.
 

在
職
務
上
現
有
的
聯
邦
政
府
，
作

爲
憲
法
機
關
於
競
選
中
似
乎
採
取
重
新
當
選
之
態
度
，
且

爲

其
"
再
獲
選
成
 

爲
執
政
者
"
做
宣
傳
，
此
係
與
聯
弗
衆
議
院
及
聯
邦
政
府
僅
有
一
個
暫
時
受
限
制
之
委
託
的
憲
法
原
則
互
不
相
容
的
。

3.
 當
_
家
機
關
在
兢
選
中
，
本
身

爲
有
利
於

K

而
加
負
擔
於
架
政
餹
或
候
選
人
，
則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之
權
利
將
受

4.
 

也
不
允
許
*
闕
家
機
關
在
遘
會
選
擧
中
以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方
式
來
對
政
黨
冇
所
偏
袒
影
響
=
政
府
之
公
關
文
宣

 

H

作
在
選
擧
宣
傳
上
係
有
其
界
限
。

5.
 

旣
不
允
許
聯
弗
之
憲
法
機
關

爲
了
選
擧
迕
各
邦
中
，
亦
不
允
許
各
邦
之
憲
法
機
關

爲
了
被
選
擧
至
聯
邦
衆
議
院

 

，
而
於
競
選
中
作
政
黨
偏
袒
之
影
*

。



6.
1
個
印
刷
品
或
廣
告
之
提
供
消
息
的
內
容
若
不
及
於
其
廣
告
式
大
標
題
之
後
，
其
可
能
是
一
個
逾
越
禁
止
憲
法

 

機
關
經
由
公
關
5

曰
一
品
介
入
界
限
的
表
徵
。

X
此

外

，
在
接
近
競
選
時
，
若
憲
法
機
關
之
公
開H

作

不

斷

增

加

，
此
係
逾
越
禁
止
親
選
宣
傳
界
限
之
表
徵
，
此

 

s

不
僅
顯
示
在
其
以
極
大
數
目
之
個
別
措
施
增
加
，
而
且
缺
乏
急
切
理
由
，
來
證
明
有
此
必
要
來
作
此
範
圍
及
之
國

 

家
資
金
之
投
入
。

8.
 

基
於
聯
邦
政
府
須
放
棄
在
選
舉
中
對
某
一
政
黨
偏
相
影
響
之
義
務
，
產
生
選
前
最
大
克
制
之
要
求
。
而
且
禁
止

 

以
任
何
預
算
資
金
來
從
事
所
謂
工
作
，
成
就
及
結
果
報
告
之
公
關
文
宣
品
。

9.
 

對

此

，
聯
邦
政
府
必
須
採
取
預
防
措
施
，
卽
由
其
爲
公
開H

作
目
的
所
製
造
之
印
刷
品
不
被
政
黨
本
身
或
其
他

 

在
選
舉
時
其
所
支
持
之
組
織
或
團
疆
用
於
選
舉
宣
傳
。

第
二
庭
基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九
月
九
日
之
W
E

謹

’
在I

九
七
七
年
三
月
二
日
窺
裂
：

_
訟
程
序
係
關
於
請
求
蠢
府
以
金
執
政
黨
(

S
F
D

及F
D
F
)

，
以
及
蟹
歲
一
系
列
之
官
渾

 

蜃

、
S

、
折
頁
等
1
籰

反

_

_

廿

蠢

二

項1

1

1

項
規
定
’
霧

人

：
簾

民

主

聯

盟
(CD

U

 

)
，
波
昂
，
代
理
 

主
 

秘
書
長
 

K
o
n
r
a
d
—
A
d
e
n
a
u
e
r
—
walls

 

:
#
#
0

r
,

 He
r
m
a
n
n

 Ma
a
s

 S
S
, 

.
^
1

 

B
o
n
n
I
B
a
d

 Go
d
e
s
b
e
r
g
,s
c
h
u
b
e
r
t
r
4

e

 12
,

聲
請
相
對
人
：
聯
邦
政
府
、
代
理
經
由
波
昂
聯
邦
總
理
局
之
聯

 

邦
總
理
授
權
.•律

師D
r
.

 K

目rad

 Re
d
e
k
e
r
,

地
址B

o
n
n
、

O
x
f
o
r
d
s
t
r
a
/3e

 24

 〇

判
決
主

文

：

聯
§

府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十
月
三
日
勒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之
前
經
由
廣
告
系
列
、
附
頁
及
其
他
宣
傳
刊
物
干
涉
選
舉



，
且
就
此
沒
有
採
取
預
防
措
施
，
卽
由
其
爲
公
關
文
宣
目
的
從
預
算
經
費
投
入
所
製
造
印
刷
品
大
部
分
讓
政
府
之
主
要

的
政
黨
用
來
作

爲
附
加
之
競
選
材
料
，
係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
I

項
及
第
二
項
第
一
句
及
在
選
擧
時
之
機
會
平
等
原

 

則

(
基
本
法
第
廿
一
條
第
一
項
，
第
卅
八
條
第

I

項

)
。
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(B

g
d
e
s
r
e
p
u
b
l
i
k

 D
e
u
t
s
c
h
l
a
n
d

 
〕
應
償
is
聲
諝
人
必
要
之
費
用
。

判
決
理

m
:A

、

訴
訟
標
的
是
此
問
題
，
卽
是
否
聯
邦
政
府
經
由
其
稱

爲
公

M
文
宣
品
之
措
施
千
涉

I
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衆
議
院
競
選

且
因
此
損
害
或
直
接
危
及
聲
請
人
在
基
本
法
所
賦
予
之
權
利
。

T
X 

^

1.
聯
邦
政
府
從
一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至
一
九
七
六
年
十
月
三
日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擧
時
在
報
紙
及
期
刊
雜
誌
用
預
算
經

 

費
出
版
系
列
廣
告
。

在
聯
邦
十
個
大
型
報
紙
中
，
従
一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十
八
日
至|

九
七
六
年
六
月
iff
日
刊
載
了
許
多
大
型
廣
告
，
其
 

中
強
調
f
t聯
弗
政
府
在I

切
主
要
區
域
所
實
現
之
成
就
(
例
如
：
經
濟
、
交
通
及
農
業
政
策
，
敎
育
設
施
)
。
這
些
廣
 

告
結
論
總
是
：
"
截
至
目
前
：
我
們
正
朝
向
正
確
遒
路
，
成
就
迺
得
信
賴
，
我
們
保
障
未
來
。
"
在
明
鏡
(D

e
r
.

 

crip
i
e
g
e
l

 

新
聞
周
刊
中
，
聯
邦
政
府
從I
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廿
四
日
至
一
九
七
六
年
七
月
廿
六
日
毎
周
發
表
一
個
廣

 

告
總
是
三
至
五
個
版
面=

在
一
個
若
大
的
印
刷
標
題
(
例
如
：
"
此
政
府
帶
給
您
n

，
總
而
言
之
，
較
多
自
由
"
)
下



;

聯

0
政
府
之
成
就
在
許
多
標
語
式
資
料
之
引
證
下
，
而
且
在
指
示
出
窀
無
根
據
之
反
對

m

之
悲
m

氣
氛
下
被
強
調
著
。

在
"
多

彩

(
D
i
e

 B
u
n
t
e

 
)
"
期
刊
上
，
從

|
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卄
六
日
至
一
九
七
六
年
七

>i
卄
九
日
止
，
以
系
 

列
"
關
於
德

3

之
五
十
個
事

贲
眞
相
"
爲

名

，
每
周
總
是
有
五
頁
整
版
聯
邦
政
府
之
廣
告
被
刊
截
著
，

毎
頁
包
括
在
大

 

印
刷
字
皚
往
往
僅
由

一

句
組
成
發
表
的
兒
解
，
且
就
此
丨

i

小

印

刷

的

‘丨
1I

個
簡
短
的
論
證
(
例
如
：
〃
在
德
國
蜇
 

罪
犯
特
別
嚴
重
，
花
德
國
嚴
重
的
犯
罪
行

爲
大
約
有
九
十
八
％
的
比
例
"
或
者
：
〃
家
庭
主
婦
目
前
也
可
能
有
年
金
保

 

險

，
此
事
在
一
九
七
二
年
由
法
律
明
定
"
)
。

廣
播
及
電
視
雜
誌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七
月
刊
行
廣
告
，
其
中
聯
邦
政
府
關
於
年
金
立
法
範
圍
之
成
就
被
強
調
。
這
此
一
： 

廣
告
結
論
：
"
成
就
獲
得
信
賴
，
我
們
保
障
德

K

未
來
。
"

在
十
四
個
雜
誌
中
聯
邦
政
府
從
~
九

七

六

年

八

月

至

一

九

七

六

年

九

月

十

□
發
表
一
個
關
於
婚
姻
法
改
革
之

 

內
容
及
其
影
響
的
新
聞
廣
告
。

2.
聯
邦
政
府
在

__
九
七
六
年
，
同

様
也
在
公
關
文
宣
品
範

阐
內
，
用
不
同
內
容
及
：个
同
目
標
方
向
發
行
關
於
新
聞

 

及
情
報
局
及
各
別
部
的

«

、
小

册

子
、
附
在
書
件
中
的
折
頁
件
及
相
類
似
的
出
版
品
(
例
如
：
政
府
工
作
之
結
算
描
述

 

;
如

雪

1餐

圖

之

服

務

性

刊

物

，
，
麗

總

理

及

麗

部

長

裹

話

；
法

律

及

壽

說

明

■

 i

n

及
計
劃
Y

數

量

鐘

|

百
§

.

迓
些
出
版
品
大
部
分
讓
執
政
黧
，
德
意
志
社
會
民
主
黨
(

S
F

B
〕

及
自
由
民
主
璨

c

 F
D

P

 
)
，
及
其

隷
屬
機
 

構
去
散
發
。
在
廿

P

種
由
新
聞
及
單
位
從

I

九
七
六
年

I

月

l
fj
至

|

九
七
六
年
七
月
廿
六
曰
所
發
行
總
數
超
過
六

 

W

萬
册
之
印
刷
品
中
有

5
9
.
5

%

發
給
執
政
斌

S
F

D

及

F
D

P
，
且
僅

0
.
2
6

 
%
是
發
給
德
意
志
基
督
民
主
聯
盟
(



一
五
四

0
 D
 U

 )及
在
拜
揚
邦
之
基
督
社
會
聯
盟
(

C

 S

 U

 )
。

n

、

L

德
意
志
基
督
民
主
聯
盟

i t
求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七
月
廿
；一
一
日
在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接
受
，
以
基
本
法
第
九
三
條
第

 

一
項
第

|

句
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五
款
，
第
六
三
條
以
下

爲

依
據
，
對
聯
邦
政
府
提
起
訴
訟
，
聯
弗
憲
 

法
法
院
要

査

明
：

聯
邦
政
府
過
度
以
金
錢
價

値

之
給
付
在
執
政
黨

S

 P

 D

及

F

tJ
F

上
以
及
以
系
列
宣
傳
廣
告
-
附

件

、
折
頁
等
， 

係
逋
反
基
本
法
第
廿

I

條

第

I
項

1

第
廿
條
笫
二
項
。

聲
誼
人
在
準
備

S

狀
建
議
且
在

I

九
七
六
年
九
月
九

R

之
言
詞
審
理
中
扼
要
如
下
說
明
..

a)
聯
邦
政
府
以
廣
告
、
報
紙
附
件
、
折
頁
等
不
受
允
許
之
個
別
官
：傳
的
出
版
不
斷
且
強
烈
地
違
反
對
所
有

a

家
 

機

IMI
及
由
聯
邦
憲

.

法
法
院
所
確
認
具
有
拘
束
力
的
禁
令
，
影
轉
人
民
之
意
見
及
怠
志
形
成
基
本
上
的
國
家

S

由
過
程

-

 

並

I I
因
此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二
項
，第

廿

I
條

。
經
由
選
擧
以
參
與
人
掉
之
意
志
形
成
，
依
照
基
本
法
笫
卄
一
蜷
 

足
政
黨
的
事
，
而
非
政
府
的
事
。

此

以

約

I

千
萬
德
國
馬
克
之
開
支
出
版
之
廣
告
系
列
被
充
當
客
觀
報

绰

係
比
"
選
擧
宣
傳
〃
少
得
多
。其
已
確
確
 

不
得
再
被
作

爲

機
關
之
公
關
文
宜
舶
來
被
正
當
化
。
這
由
其
內
容
及
外
觀
可
得
知
。部
分
典
係
缺
少
任
何
消
息

惯
値

且
 

包
含
純
粹
的
選
擧
宣
傳
，部
分
地
此
類
被
提
供
的
消
息
明
齙
係

爲

了
"
社
會
民
主
與
自
由
民
主
之
政
策
"
之
宣
傳
而

爲



聯
邦
政
府
尤
其
以
廣
告
系
列
，
且
亦
以
其
他
出
版
品
(
例
如
一
個
附
在
書
刊
中
的
折
頁
件
W
成
就
獲
得
信
賴
I

I

 

在
七
年
社
會
自
由
主
義
政
府
之
後
的
結
算*

)

目

的

在

於I

九
七
六
年
十
月
三
日
人
民
之
選
舉
決
定
。
這
由
此
類
出
版

 

品

之

時

間

、
範

圍

、
目

的

、
內

容

、
語
調
及
外
觀
可
得
知
。
但
這
不
是
政
府
在
競
選
中
爲
了
他
、的
職
務
留
住
去
宣
傳
的

 

事

〇

W
進

一

歩

言

之

，
聯
邦
政
府
藉
此
侵
犯
聲
請
人
機
會
平
等
參
與
人
民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之
權
利
(
基

本

法

第

廿I

 

條

第

一

項

)
，
蓋
其
提
供
執
政
黛S

 F

 

D

及

F

 

D

 

P

大

規

模

金

銨

價

値

之

，
卽
其
從
預
算
經
費
過
度
提
供
作
爲
宣

 

傳
資
料
使
用
且
供
給
政
黨
單
方
及
附
加
之
選
舉
協
助
。
對
此
取
決
於
政
黨
所
支
配
提
供
之
出
版
品
的
內
容
不
是
十
分
重

 

要

的

。
此
原
因
在
於
事
物
之
本
質
，
卽

政

府

之

毎

一

 
W
公
關
文
宣
品*

有
宣
傳
的
影
響
且
改
善
政
府
主
要
政
黨
的
選
擧

 

機

會

。
但
因
爲
政
府
出
版
品
之
特
性
係
爲
了
轉
讓
給
政
府
主
要
政
黨
投
入
在
競
選
中
免
費
之
目
的
，
係

不

受

允

許

的

。
 

無
論
如
何
這
些
政
黨
對
選
民
利
益
中
占
有
優
勢0

如
所
謂
之
V
總

理

紅

利

(K
a
n
z
l
e
r
b
o
n
u
s

 
)
 W
 
)
。
由
於
掌
有
政

 

府
機
關
及
作
爲
執
政
黨
代
表
人
有
自
我
表
現
之
廣
泛
可
能
性
.使
執
政
黨
派

競

選

中

有

進|

步

的

優

勢

。
就

此

，
各
反
對

 

黨
須
加
以
接
受
。
憲
法
不
要
求
，
執
政
黨
的
此
類
自
然
後
勢
被
平
均
。
但
國
家
不
得
對
旣
有
之
不
平
等
，
經
由
政
府
職

 

掌
的
消
息
資
料
的
免
費
讓
與
使
執
政
黨
實
際
得
以
其
得
到
資
t

作

之

加

^
5

。

可能
是細
節上
此界 

限
有
時
難
以
劃
定
。
然
而
本
案
在
政
府*

公
關
文
宣
品*
與
政
黨
宣

傳

之

間

有|

個

組
織
上
經
周
密
籌
劃
，
實
際
上
經

 

設

計

，
時
間
衡
接
之
合
作
，
於
此
由
國
家
投
入
之
金
錢
比
競
選
費
用
還
高
.，
於
此
從
數
量
上
變
爲
法
律
上
有
關
的
性
質



一
五
六

S
F

 D

在
其
小
册
子*

政
黨H

作
丨
丨
組
織*

及

V
政
黨H

作
I

競

選

"

，
以
及
在
政
黨
內
部
資
訊
，
在
通
知

 

及
其
他
方
式
對
其
各
地
分
支
機
構
指
出
在
何
處
，
以
及
何
範
圍
內
由
聯
邦
新
聞
局
及
各
相
關
部
會
可
以
無
償
的
取
得
這

 

鉴

資

料

，
以
及
此
類
資
輯
在
競
選
如
何
被
使
用*

例

如

在*

政

黨H

作

I

競

選

"
手

册

中

，S

 P

 

D

地
區
黨
部
聯
合

 

會

(O
r
t
s
v
e
r
e
m
e

 )
被

要

求

，
探
用
及
提
供
各
部
會
的
小
册
子
，
以
便
通
知
選
民*

S

 F
D

政
策
係
爲
國
民
利
益
而

 

作

*

 0此
出
版
品
是
最
大
置
的
且
大
範
圍
的
被
供

M
給S

 

P

 

D

之
隸
屬
機
構
。
此

外S

 

P

 

D

政
黨
中
央
委
員
中
之
展
覽
組

 

S

極
大
數
量
之
此
類
出
版
品
*
其
係
爲
了
在
博
覽
會
及
展
覽
會
散
佈
。
爲
了
三
個
資
料
展
覽
台
於
三
個
城
市
中
僅
小

 

册
子
就
有
總
計
十
二
萬
份
被
供
應
。

在
選
舉
區
中
政
府
出
版
品
被
S
*XI
D
之
聯
邦
衆
議
院
候
選
人
在
地
區
性
政
黨
組
織
例
如
以
此
印
刷
字
樣
"
經
由
S

 

d

 «
遞

交

…
…
其
在
選
區
之
聯
邦
衆
議
院
候
選
人
…
…

"
被
分
發

及

寄

送

。S

 

P

 

D

所
屬
聯
邦
部
長
以
同
樣
方
式
使
用

 

聯
邦
政
府
之
官
方
出
版
資
料
。

0
聲
請
人
堅
持
，
聯
邦
政
府
提
供
資
金
爲
其
W
公
關
文
宣
品
W
不
僅
從
預
算
之5

3
1
S

3

條

款

t

國
內
公
關
文

 

f

 

*

 (
政
府
X
作
之
自

我

描

述

)
——

在
一
九
七
六
會
計
年
度
大
約
五
千
六
百
萬
德
國
馬
克-

^
丨
而
且
甚
至
大
範
圍

 

勤
用
I

掩
飾
的
—
丨
僅
預
定
爲
專
業
文
件
之
預
算
款
項
。
如

此

例

如一

個
由
聯
邦
財
政
部
所
提
出
的
文
宣
品
w
«

務

 

是
合
情
合
理
的
嗎
？
如
同
信
用
政
策
帶
給
人
民
利
益*

是
從
個
別
計
劃3

2

 
(
聯
邦
債
務
〕
經
費

〇

 

3

條

款

5
4
S

1
被

 

支

付

〇



聲

請

人

估

計

在一

九
七
六
會
計
年
度
爲
所
謂
之
公
關
文
宣
品
所
支
付
大
約
一
億
德
國
馬
克
之
金
錢
，
此
尙
未
包
栝

 

個

人

、
事
務
及
旅
行
a
費

用

。

2.
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有
給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五
條
第
二
項
上
述
的
憲
法
機
關
陳
述
意
見
之
機
會
。
聯
邦
總

 

統

、
聯
邦
衆
議
脘
及
聯
邦
參
議
院
未
表
示
任
何
意
見
。

3.
 

作
爲
聲
請
相
對
人
之
聯
邦
政
府
建
議
，
將
德
意
志
基
督
民
主
聯
盟
之
聲
i

囘

。

其
認
爲
此
聲
請
是
許
可
的
，
但
係
無
理
由
並

11
明

如

次

：

a)
其
如
上
傳
遞
資
訊
(
料

)
之

H

作

，
儘
管
被
聲
請
人
所
指
摘
，
旣
不
違
反
從
人
民
至
國
家
機
關
基
本
上
國
家

 

自
由
及
公
開
意
見
及
意
志
形
成
之
憲
法
要
求
，
亦
不
違
反
政
黨
之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。

聲
請
人
對
於
聯
邦
政
府
在
人
民
意
見
及
意
志
形
成
過
程N

傳
遞
資
訊H

作
之
憲
法
及
憲
法
政
策
上
的
意
義
認
識
有

 

錯

誤

，
而
且
其
所
爲
對
被
其
指
摘
之
措
施
的
細
節
評
僙
亦
屬
錯
誤
的
結
論
。

由
基
本
法
賦
予
政
黨
在
人
民
意
志
形
成
之
特
別
势
能
，
不
可
能
得
出
政
府
對
意
志
形
成
過
程
之
一
切
影
響
措
施
均

止

。
其

，
甚
至
如
同
其
他
國
家
機
關
，
必
須
得
到
一
定
的
對
人
民
溝
通
的
行
爲
空
間
，
而
且
獨
立
於
其
是
否
對
人

 

民
意
見
或
M
志
形
成
過
程
之
完
成
有
無
影
響
。
這
屬
於
憲
法
上
政
莳
之
必
要
職
責
，
其
單
獨
或
在
其
他
國
家
機
.關
之
共

 

同
參
與
的
當
前
措
施
，
就
例
如
其
動
機
，
必
要
性
以
及
結
果
，
向

人

民

說

明

，
使
人
民
對
將
來
的
必
要
挂
有
所
準
備
且

 

對
其
自
己
過
去
行
爲
加
以
評
定
。
此

外

，
政
府
的
職
責
在
於
使
其
行
爲
讓
居
民
對
全
部
關
聯
有
所
瞭
解
且
加
以

&|
明

。

固
然
政
府
之
資
訊
工
作
設
有
法
定
界
限
。
此
界
限
是
由
政
府
文
宣
活
動
之
依
其
憲
法
秩
序
相
符
的
任
務
而
導
出
。



-
五
八

此
機
關
關
聯
牲
決
定
內
容
、
作

風

、
方
向
且
可
能
甚
至
文
宣
活
動
之
範
圍
。

I

個
公
騮
文
宣H

作

，
在
放
棄
對
過
去
盼

 

、
現
在
的
或
將
來
的
政
府
政
策
的
主
題
之
下
完
全
是
操
縱
的
或
情
緒
的
，
而
且
旨
在
排
除
其
他
文
宣
於
意
見
市
場
之
外

 

，
僅
從
事
自
己
之
宣
傳
，
將
旣
不
被
認
爲
是
實
際
上
任
務
之
文
宣
，
亦
不
能
從
民
主
原
則
且
或
法
治
與
社
會
國
家
衡
量

 

予
以
正
當
化
。
然
而
此
並
不
意
味
著
，
政
府
被
在
其
文
宣
任
務
之
執
行
時
須
放
棄
正
當
及
有
效
達
到
通
訊
掛
施
及
方
法

 

。
■如

此

以

觀

，
例
如
在
對
出
版
品
評
價
時
必
須
潁
及
到
：
人
民
之
理
解
能
力
及
同
意
程
度
是
完
全
不
相
同
的
。
按
考
廉

 

收

件

人

階

層

，
聯
邦
政
府
不
是
必
須
是
訴
諸
理
智
就
是
必
須
使
用
極
精
確
具
有
提
示
語
性
！̂
的

方

法

。

聯
邦
政
府
亦
不
被
強
迫
，
放

棄

其

文

宣

活

動

，
當
而
且
只
要
此
文
宣
必
然
地
，
經
由
反
射
地
對
執
政
黨
派
們
有
利

畤

。
最

後

，
文
宣
活
動
甚
至
在
時
間
上
而
言
亦
不
受
限
制
。
就
通
知
人
民
有
關
政
府
之
政
策
、
措
施
與
計
劃
以
及
依
其

 

觀
點
未
來
將
解
決
之
問
題
，
其
旣
非
在
基
本
法
內
亦
非
在
其
他
法
規
規
定
中
存
有
任
何
一
個
對
選
畢
時
間
限
制
或
完
全

 

文
宣
工
作
之
要
求
。
政
府
經
由
其
公
關
文
宣
X
作
沒
有
在
經
營
任
何
宣
傳
。
所
以
文
宣
活
動
不
可
能
被
挪
到
憲
法

 

的
危
險
領
域
附
近
，
因
爲
聯
邦
政
府
之
意
見
發
表
及
聯
邦
政
府
之
評
價
是
與
文
宣
S

在

~
塊

的

。
侷
限
於
單
純
的
事

 

實
陳
述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去
說
明
政
府
之
權
利
與
義
務
、
目
的
及H

作
並
且
透
過
解
释
來
支
持
其
政
策
，
沒
有
評
價
及
意

 

見
發
表
是
不
可
想
嫌
盼
。

政
府
之
公
開H

作
藉
由
實
際
之
文
宣
提
供
而
突
顯
政
府
機
關
活
動
i

及

之

內

容

。
於
此
任
何
操
縱
的
假
像
以
及

 

言
論
迄
今
爲
止
均
被
避
免
，
蓋
其
可
能
影
铸
人
民
之
情
緒
。



、 

切
政
府
亦
無
侵
犯
聲
請
人
參
與
人
民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之
機
會
平
等
權
利
。

聯
邦
政
府
反
較
，
否
認
其
資
訊
活
動
有
關
之
內
容
、
目
標
及
種
類
是
與
執
政
黨
先
有
約
定
或
取
得
一
致
協
議
。
出

 

版
品
之
製
造
與
推
銷
沒
有
理
由
加
以
指
責
。
出
版
品
由
各
主
管
單
位
在
自
己
責
任
範
圍
內
依
實
際
之
赵
要
性
及
公
關
文

 

宣
品
之
必
要
加
以
草
擬
及
分
配
。
在
出
版
品
生
產
期
間
或
直
接
在
此
之
後
，

！
般

而

言

*
其
出
版
已
受
公
開
熟
識
。
此

 

係
經
由
廣
告
提
示
或
在
報
刊
、
無
線
電
廣
播
或
電
視
出
現
。
此
外
實
際
上
德，1

聯
邦
衆
議
院
的
所
有
黨
團
均
曾
被
建
議

 

，
爲
其
文
宣
工
作
要
有
效
利
用
出
版
品
。
爲
了
所
有
在
德
國
聯
邦
衆
議
院
代
表
之
政
黨
就
此
文
宣
機
會
I

在
現
有
版

 

次
範
圍
內
i

均
可
以
以
相
同
的
方
法
得
到
。
至
於
其
是
否
使
用
政
府
之
情
報
燹
料
，
必

須

讓

人

民

、
團
體
及
政
抬
社

 

團
加
以
自
由
判
斷
。

聯
邦
政
府
就
政
黨
是
否
及
如
何
使
用
政
府
出
版
品
沒
有
影K

力

。
正
如
同
政
府
有
權
將
執
政
黨
派
之
目
標
與
理
念

 

作
爲

自

己

所

有

，
執
政
黨
派
們
也
可
以
將
政
府
之
行
動
與
計
劃
作
爲
政
黨
所
有
事
加
以
運
作
；
這

是

合

法

的

。
甚
至
可

 

以
說
此
在
文
宣
工
作
範
圍
內
所
出
阪
之
報
紙
廣
告
是
完
全
獨
立
於r

切
政
黨
宣
傳
活
動
之
外
，
而

被

計

劃

及

出

版

。

句
聲
請
相
對
人
(
按

：
卽

被

告

)
對
於
文
宣

h

作
之
支
出
額
度
提
出
如
下
說
明

去
年
聯
邦
政
府
爲
文
宣
工
作
支
出
平
均
固
然
是
升
高
。
然
而
分
析
指
出
-
在

一

九
六
九
年
至
一
九
七
六
年
預
算
被

 

花
費
在
文
宣H

作

之

提

升

，
遠
在
全
部
聯
弗
預
算
支
出
之
下
。
在

！
九
六
九
年
爲
文
宣H

作
資
金
爲
三
億
二
千
三
百
萬

 

德

鼬

馬

克

，
其
中
尙
須
考
康-

~
九
七
六
年
至
聯
邦
選
舉
時
僅
花
費
約
三
千
三
百
萬
德
國
馬
克
。

固
然
聯
邦
政
府
亦
爲
文
宣
目
的
應
用
其
他
預
算
款
項
。
然
而
此
文
宣
完
f

超
過
特
殊
專
業
目
的
之
用
。
在
其
中

I

五
九



二
八
〇

不
可
對
被
看
作
任
何
一
個
政
治
意
見
及
意
志
形
成
過
程
之
影
餐
措
施
。

B

、

此
聲
請
是
許
可
的
：

1.
 

聲
請
人

爲

政

黨

，
在
本
件
之
機
關
爭
議
程
序
有
當
事
人
能
力
。
聯
邦
憲

法

法

院

法

第

六

三

條

詳

細

地

列

皋

在

 

依
基
本
法
第
九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及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五
款
機
關
爭
議
程
序
的
有
權
提
起
機
軸
。
依

 

聯
i

法
法
院
向
來
之
判
決
，
甚
至
政
黨
當
其
爲
爭
取
由
特
別
之
憲
法
地
位
而
得
之
權
利
時
，
係
属
於
此
規
定
〃
其
他

 

參
與
者
~
之

葱

義

。
訴
訟
法
上
政
黨
槪
念
之
擴
大
在
機

II
訴
訟
時
可
能
且
必
須
發
生
在
政
黨
之
上
，
因
爲
政
黨
是
組
成

 

團
M

,
缺
乏
它
選
舉
之
實
施
及
最
高
國
家
職
務
之
分
配
在
現
代
群
衆
民
主
是
不
可
能
的
(.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棄
編
第

 

十
三
卷
，
第
五
一
頁
〔
第
八

I

頁

〕

)
。
因
此
政
黨
尤
其
有
權
利
，
就
其
在
選
舉
法
範
圍
之
憲
法
地
位
的
損
害
提
起

 

機

蚺

訴

訟

(
從

憲

法

法

院

裁

判

彙

編

第

四

卷

，
第

二

七

頁

〔
第

卅

頁

以

下

〕
之
向
來
裁
判
•，此
外
參
聯
邦
憲
法
法

 

院
裁
判#

編

第

十'
I

卷

，
第

二

三

九

頁

〔
第

二

四

一

頁

以

下

〕
；
第

十

四

卷

*
第

I

二

一

頁

〔
第

二

一

九

頁

〕
.，第
廿

 

卷

，
第

十

八

頁

〔
第

廿

二

頁

〕
；
第

廿

四

卷

，
第

二

六

〇

頁

〕
第

二

六

三

頁

〕
.，
第

廿

四

卷

，
第

三

百

頁

〔
第
三
二
九

 

頁
〕
)
。2.

 此
聲
請
人
是
依
照
規
定
被
代
理
：

以
下
是
政
黨
中
央
委
員
會
所
從
事
經
營
管
理
之
事
：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四
條
未
提
起
機
關
爭
議
訴
訟
程
序

 

(
參
閱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彙
編
第
二
四
卷
，
第

三

百

頁

〔
第

三

三

一

頁

〕

)
。
聲
請
人
說
明
指
出
，
聯
邦
中
央
委
員



依
其
章
程
第
三
四
條
第
一
項
(
在
一
九
七
五
年
六
月
廿
三\

廿

四

日

之

版

本

)
領

導

聯

邦

政

黨

，
並
且
政
黨
主
席
依
葷

 

囊三六項

t

會

’
此雲程

f

開

始

院

同

意

。聲
請
人
依
章
蒙
三
四
條
第
 

三
覆
法
由
秦
及
誓
養
理
。1

已

提

出

爲

’依

®

^

K

法廿二的
授馨。

3.
此
聲
請
與
聯
邦
薏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四
條
之
必
要
條
件
相
符
。
其
針
對
聲
請
相
衡
人
之
措
施
。
這
狴
在
最
近
之
聲
. 

請
被
說
明
且
在
言
詞
辯
論
時
繼
績
被
確
定
。
此
外
依
聲
請
人
所
指
摘
的
措
施
，
聲
請
人
亦
有
指
出
係
違
反
基
本
法
之
那

 

些
條
文
規
定
。

此
聲
請
適
時
到
達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四
條
第
三
項
)
。
聲

請

人

明

確

指

出

，
此
訴
訟
程
序
應
僅
涉
及
於
最

 

近
六
個
月
在
提
出
聲
請
所
感
受
之
措
施
。

C

、

此
聲
請

有

理

由

。
此
在
本
判
決
Y

以
下
所
描
述
之
聯
邦
政
府
措
施
是
與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
 

不

相

符

。
並
且
侵
犯
聲
請
人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擧
時
憲
法
上
之
機
會
平
等
權
利
(
基

本

法

第

廿I

條
第
一
 

項

，
第
舟
八
條
第
一
項
)
。

I

 

r

由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得
出
：

1.
在
基
本
法
爲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所
撰
述
之
自
由
民
主
，
所
有
國
家
權
限
源
於
人
民
且
由
人
民
在
選
擧
及
投
票

 

與
經
特
殊
的
立
法
、
行
政
權
限
及
司
法
之
機
關
加
以
執
行
(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)
。
憲
法
對
民
主
國
家



二

六

二

形
式
之
基
本
決
定
在
基
本
法
第
卅
八
條
第
~
項

進

I

步

安

排

，
卽
德
國
聯
邦
衆
議
院
之
議
員
在
普
通
、
直

接

、
自

由

、
 

平
等
及
秘
密
選
擧
中
被
選
出
，
代
表
全
M
人

民

，
不
受
指
示
及
S

之

拘

束

，
且
僅
服
從
其
良
知
，
並
且
在
基
本
法
第

 

廿

I

條

第
一

項

第

；
句

，
政
簾
參
與
人
民
之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。
合
憲
秩
序
在
各
邦
中
必
須
符
合
民
主
國
原
則
(
基
本
法

 

第

二

八

條

第I
項

)
。
最
髙
政
治
性
國
家
機
關
之
個
別
承
擔
者
需
要
，
以
其
行
爲
向
人
民
負
責
，
經
由
選
舉
取
得
規
律

 

反
覆
時
間
隔
之
民
主
舍
法
性
。
因
此
聯
邦
衆
議
院
之
議
員
須
定
期
改
選
(
基
本
法
第
卅
九
條
第
一
項
)
在
聯
邦
之
鼬
會

 

政
府
制
度
聯
邦
總
理
被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(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三

條

)
且
^

總
理
職
務
隨
著
新
的
聯
邦
衆
議
院
之
開
會
而

 

結
束
(
基
本
法
第
六
九
條
第
二
項
)
。

2.
 

選
舉
僅
可
能
在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二
項
意
義
下
當
其
是
自
由
的
才
賦
予
民
主
之
合
法
性
。
此

不

僅

要

求

，
投
票

 

S

自
由
免
於
強
制
並
禁
止
施
壓
，
如
基
本
法
第
卅
八
條
第
一
項
所
提
供
，
而

且

更

甚

者

，
選
民
可
以
獲
得
並
作
出
自

 

由

、
公
開
之
意
見
形
成
過
程
之
決
定
(
參
閱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载
判
金
編
第
廿
卷
，
第

五

六

頁

〔
第

九

七

頁

〕

)
。
基
本

 

法
之
自
由
民
主
的
基
本
秩
序
保
障
人
民
意
見
及
意
志
形
成
之
自
由
與
公
開
過
程
的
憲
法
上
前
提
要
件
，
尤
其
經
由
衆
多

 

之
自
由
與
平
等
的
基
本
權
保
障
以
及
經
由
制
度
及
訴
訟
程
序
法
的
預
防
措
施
，
例
如
聯
邦
衆
議
院
及
參
寨
院
行
爲
之
公

 

開

性

(
基
本
法
第

囲

二

條

第I

項

，
第
五
二
條
第
三
項
第
三
句
〕
或

立

法

之

公

示

性

(
基
本
法
第
七
六
條
，
第
七
七
條

 

,

「

第
八
二
條
第
-

項
)
。

此

政

法

位

i

簾
廿
一
條
)。蒙

法

障

其

自

由

 

設
立
與
參
與
人
民
之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，
而
且
經
由
規
定
來
保
障
給
予
其
相
同
權
利
及
相
同
義
務
。

3.
 

人
民
之
意
志
形
成
與
國
家
機
鼬
之
意
志
形
成
以
各
式
各
樣
的
及
毎
天
的
相
互
s

而

發

生

。
國
家
機
關
之
政
策

 

計
劃
及
行
爲
不
間
斷
的
對
人
民
之
意
志
形
成
產
生
影
智
且
本
身
是
人
民
意
見
形
成
之
對
象
；
由
人
民
而
來
之
意
見
，
極



經
常
預
先
靈
造
且
尤
其
在
政
戴
中
經
擬
定
，
而
且
也
例
如
經
由
社
»

及

大

衆

廣

播

，
在
國
家
機
關
對
意
志
形
成
產
生
影

 

響

Q
政
府
及
其
在

M

會
之
主
要
政
治
力
量
同
樣
如
同
反
對
黨
在
其
行
爲
總
是
顧
及
選
民
之
眼
光
。
這
全
部
是
自
由
民
主

 

政
，

m
過
程
之
部
分
，
如
同
基
本
法
所
理
解
的
。

然
而
基
本
法
及
其
他
法
秩
序
劃
定
此
相
互
影
»

可
能
性
亦
有
其
界
限
，
更
確
切
地
說
在
兩
個
方
面
。
於
此
不
宜
溧

 

入
討
論
，
函
家
與
非.一

家
在
作
用

領

域

、
職

責

範

圍

、
主

螘

、
形

式

及

程

序

加

以I

般

性

區

分

。
基
本
權
利
確
保
阻
止

 

_
家
在
人
民
自
由
領
域
介
入
。
另
一
方
面
法
秩
序
採
取
制
度
性
、
人

事

性

、
及
程
序
牲
之
措
施
來
保
護
國
家
意
志
與
決

 

定
形
成
的
整
合
性
。
凡
議
員
之
自
由
委
任
，
選

擧

秘

密

，
不
可
兼
職
規
定
，
法
官
人
與
事
之
獨
立
性
，
刑

罰

規

定

，
應
 

保
陣
職
務
執
行
及
選
擧
程
序
之
純
潔
性
，
審
計
部
之
監
督
權
限
，
懲
戒
法
及
許
多
其
他
者
均
屬
之
。

4
最
高
度
整
合
性
需
要
民
主
合
法
性
此
一
基
本
行
爲
，
亦
卽
人
民
選
擧
議
員
代
表
。
在
選
舉
行
爲
中
必
須
丨
丨
在

 
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之
涵
義
—
—
貫
澈
意
志
形
成
從
人
民
至
國
家
機
關
，
非
相
反
地
從
國
家
機
關
至
人
民
。
儘

 

管
從
囪
家
機
鼬
行
爲
作
用
目
的
在
於
選
民
之
意
見
及
意
志
形
成
且
此
行
爲
本
身
係
以
選
民
之
决
定
對
象
，
然
禁
止
_

家
 

機
關
以
職
務
上
作
用
經
由
特
別
措
施
影
轚
人
民
在
選
舉
時
之
意
志
形
成
以
取
得
統
治
權

◊
根

據

憲

法

，
作
爲
國
家
機
關

 

，
政
府
在
選
擧
將
自
己
與
政
黨
或
候
選
人
視
爲
相
同
且
以
_
家
資
金
投
入
去
支
持
或
反
對
，
尤
其
經
由
宣
傳
去
影
鬌
選

 

民
之
決
定
是
被
禁
止
。

除
此
之

外

，
其
與
聯
邦
衆
議
院
與
聯
弗
政
府
僅
有I

個
時
間
上
受
限
制
的
委
託
之
憲
法
原
則
不
相一

致

，
蓋
在
職

 

務
上
現
有
之
聊
邦
政
府
作
爲
憲
法
機
關
在
競
選
中
似
乎
準
備
重
選
並
且
爲*

作
再
籩
選
政
府
"
作

宣

傳

。
但
須
注
意
：

一
六
三



I

六
四

此
沒
有
排
斥
聯
邦
政
府
之
成
員
在
其
職
務
作
用
之
外
爲
某
政
黨
參
加
競
選
。

5.
基
本
法
作
爲
民
主
秩
序
規
定
了
：
基
+本
的
國
家
決
定
係
探
用
多
數
決
原
則
之
標
準
(
第
四
二
條
第
二
項*

第
六

 

三
條
第
二
項
至
第
四
項
，
第
六
七
條
第
一
項
，
第
五
二
條
第
三
項
，
第
五
四
條
第
六
項
)
。
在
此
期
間
其
也
劃
出
多
數

 

S

法
治
國
及
聯
邦
國
界
限
，
尤
其
關
於
基
本
權
利
，
憲
法
修
改
之
困
難
與
限
制
(
基
本
法
第
七
九
條
)
，
對
抗
公
權

 

力
的
法
律
途
徑
保
障
(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第
四
項
)
，
司
法
獨
立
性
之
保
陣
(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三
項
，
第

九

七

條

)
 

以
及
保
障
廣
泛
的
憲
法
審
判
權
之
界
限
(
基
本
法
第
九
三
條
)
。

甚
至
在
基
本
法
給
多
數
統
治
之
國
家
機
.鯆
予
以
行
動
空
間
，
也
並
未
解
除
其
憲
法
上
基
本
義
務
，
卽

I

切
國
家
權

 

限
被
委
以
保
護
所
有
人
之
尊
嚴
與
自
由
及
相
，對
所
有
人
之
社
會
正
義
，
因
此
總
是
在
達
到
全
體
人
民
之
利
益
。
只
有
在

 

多
數
是
由
一
個
自
由
、
公

開

、
定
期
更
新
的
意
見
與
意
志
形
成
過
程
而
產
生
，
在
其
原
則
上
所
有
成
年
選
民
可
以
同
等

 

去
參
與
之
權
利
，
當
在
其
決
定
時
著
眼
於
公
益
，
尤
其
亦
注
蕙
少
數
之
權
利
及
顧
及
其
利
益
，
尤
其
沒
有
奪
取
或
縮
短

 

其
未
來
可
能
成
爲
多
數
之
機
會
.，
如
此
之
多
數
之
決
才
能
被
視
爲
全
體
之
願
望
，
並
且
依
全
體
人
民
自
由
自
決
之
思
想

 

才
能
對
全
體
發
揮
貴
任
效
力
。
基
本
法
之
國
家
是
決
定
與
責
任
的
關
聯
體
^
^
丨
逐
漸
被
括
入
到
在
國
際
的
作
用
範
圍
內

 

—
—

，
依
其
人
民
根
據
全
馘
在
自
由
自
決
之
思
想
及
在
正
義
之
要
求
下
確
定
其
秩
序
，
尤
其
保
成
文
i

序
確
立
作
爲

 

有
拘
束
力
的
應
然
秩
序
。
國
家
有

主

權

，
也
就
是

權

力

，
去
規
定
行
爲
對
全
體
是
有
拘
束
性
，
尤
其
有
權
去
創
設
及
指

 

定
統
治
機
關
，
因
爲
其
確
保
在
和
平
與
秩
序
之
保
證
下
全
瞍
自
由
自
決I

個
制
度
空
間
。
此
論
據
之
意
義
與
國
家
主
權

 

之
權
威
若
在
國
家
權
力
掩
護
下
政
黨
干
涉
影
響
選
擧
人
民
代
表
之
民
主
合
法
性
的
基
本
行
爲
，
將
是
不
合
適
的
。
蓋
國



m

限
可
以
用
來
常
助
某
特
定
多
數
永
久
統
治
之
工
具
時
，
所
有
人
民
對
服
從
法
律
之
決
心
及
義
務
以
及
在
1
個
共
識
 

下
對
目
由
與
和
平
必
要
之
條
件
將
會
失
去
。

迤
本
法
所
述
之
國
家
，
係
受
全
提
委
託
，
不
是
僅
被
當
時
執
政
多
數
及
在
其
之
後
的
政
治
力

f
i
所
委
託
。
此
表
示
 

所
有
德
國
人
有
相
同
國
民
地
位
，
就
其
言
之
不
由
於
分
裂
德
國
而
放
棄
其
履
行
，
尤
其
在
相

问
之
政
治
基
本
權
利
，
在
 

選
擧
權
之
普
遍
性
及
平
等
性
，
在
進
入
國
家
的
職
務
有
扣
同
的
通
道
如
同
也
有
扣
间
義
務
，
例
如
法
定
納

税
義
務
，
受
 

敎
育
峩
務
，
或
兵
役
義
務
。
其
允
許
於
自
由
民
卞
：基
本
秩
序
範
圉
內
就
全
部
層
次
，
例
如
依
經
濟
給
付
能
力
，
社
會
地
 

位
或
性
別
(
如
在
兵
役
義
務
)
，

m

無
論
如
何
不
是
依
賴
於
政
治
觀
點
或
屬
性
理
由
之
區
分
。

尤
其
財
政
收
入
與
負
擔
係
用
以
支
持
國
家
，
其
原
則
上
應
是
由
全
體
人
民
所
支
付
而
不
考
虛
其
政
治
觀
點
或
屬
性

 

。
甚
至
此
資
金
是
委
託

阈
家
爲
公
共
福
利
加
以
使
用
。

阈
家
以
各
式
各
樣
方
式
來
使
用
之
，
而
且
也
探
取
補
助
：小
同
種
 

之
人
民
gte

及
其
不

冋
種
類
利
益
之
方
式
。
由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
-'
項
之
特
權
禁
止
產
生
何
種
界
限
，
在
此
無
須
詳
論

 

。
然
而
其
不
再
被
此
內
在
聯
繫
所
保
護
，
卽

當

在
I

個
如
此
重
要
與
國
家
整
.體
發
生
關
聯
之
過
程
如
人
民
代
表
之
選
舉

 

者

，
由
人
民
檄

税
之
國
家
財
政
資
金
被
用
以
偏
相
菜
政
餵
或
候
選
人
致
加
諸
其
他
黨
派
或
候
選
人

S

捃

D
基
本
法
接
受
 

選
擧
時
選
民
與
政
治
幽
體
在
法
律
之
外
的
不
平
等
。
但
其
禁
止
圃
家
經
由
政
黨
之
偏

児
在
競
選
中
影
響
政
頟
間
之
競
爭

 

蹦

。
阈
竅
必
須
滿
足
這
一
切
而
在
競
選
中
採
取
中
立
的
態
度

=

6.
聯
邦
邐
法
法
院
認

爲
向
政
黨
捐
助
之
金
錢
在

税
法
上
可
享
受
扣
除
，
由
_
家
資
金
給
政

锨
與
獨
立
候
選
人
競
選

 

經
費
之
補
助
以
及
茌
廣
播
與
電
視
提
供
時
間
之
給
政
黨
宣
傳
是
合
憲
的
。
可
定
在
此
等
案
中
，
國
家
資
金
不
是
資
助
特

I

六
五



定
政
黨
、
候
選
人
、
有
選
擧
權
者
；
其
合
憲
性
尤
其
是

rtj
基
本
法

爲
國
家
整
體
賦
予
政
黨
憲
法
上
地
位
與
怠
義
而
來
_( 

基
本
法
第
廿
一
條
第
一
項

)D

然
而
一
個
企
團
影

®

選
擧
，
由
國
家
機
關

爲
偏
袒
某
一
政
黨
而
作
之
有
利
或
加
諸
負
擔
於
個
別
或
全

皑
參
與
競
選

 

之
政
黨
或
候
選
人
的
作
法
，
是
與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二
項
不

I

致

的

⑶
其
違
反
國
家
在
競
選
中
中
立
性
之
耍
求
且
侵
犯

 

人
民
經
由
選
擧
與
表
決
意
志
形
成
之
完
整
性
。

n

、

當
國
家

I

在
此類

|
5

況
下
幾
乎
總
是
如
此
的

-
-
-
探
取
有
利
或
加
諸

员
擔
於
特
定
政
黨
或
候
選
人
，
亦
侵
犯

對
此
利
害
關
係
人
之
選
擧
機
會
平
等
之
憲
法
上
的
權
利
(
基
本
法
第
廿

I

條
第
一
項
，
第
卅
八
條
第
一
項
)
。

1.
 

除
國
民
主
權
、
權
力
分
立
與
政
府
責
任
外
，
多
數
黨
原
則
與
對
全
部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亦
屬
基
本
法
在
自
由
民
主

 

基
本
秩
序
之

槪
念
下
所
包
含
之
原
則
(
參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彙
編
第
二
卷
，
第

I

頁

〔
第
十
三
頁
〕
•，第
五
卷
，
第
 

八
五

员

〔
第
一
四
〇
頁

〕
〕
。
在
一
個
於
法
治
國
界
限
內
決
定
多
數
意
志
的
自
由
國
家
-
少
數
團
體
必
須
有
櫸
會
來

M 

成
多
數
。
民
主
个
等
要
求
，
每
俏
統
治
多
數
與
反
對
之
少
數
於

毎
次
選
擧
時
在
選
票
競
爭
原

讪
上
有
新
的
相

问
機
會
。 

在
選
擧
競
爭
中
平
等
機
會
之
保
障
萣
由
基
本
法
所
期
待
人
民
意
鬼
與
意
志
之
自
由
與
公
開
過
程
的
絕
對
必
要
因
素
。

2.
 

M
個
過
程
在
現
代
國
會
民
主
係
以
政
撖
存
在

爲
前
提
要
件
。
政
黨
尤
其
旨
在
將
主
動
的
人
民
於
自
願
在
参
與
國

 

i

M

組
織
意
志
形
成

S

的
一
事
上
組
織
成
行
動
的
統
一
體
。
菡
於
此
理
由
基
本
法
第
廿

I

條

第

I

項

第

I

句
明
確
 

承
認
，
政
黨
參
與
人
民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，
且
就
此
提
升
其

爲一

 M

憲
法
上
制
度
之
地
位
(
聯
0
憲
法
法
院
第
一
卷
，
第



二

o
八

员

〔
第
二
二
五
.良

〕
及
持
續
之
判
決
〕

=

政
黨
人
民
與
國
家
機
關
間
之
媒
介
，
經
由
政
黨
，
人
民
之
意
志
也

 

可
以
在
選
擧
過
程
被
實
現
。
只
要
其
形
成
_
會
多
數
與
支
撐
政
府
，
則
其
是
人
民
與
國
家
政
治
領
導
機
關
之
間
建
立

 

及
保
持
最
道
要
之
連
槃
。
就
少
數
民
族
之
政
黨
其
形
成
政
治
上
之
反
對
黨
而
使
黨
政
機
關
能
布
效
用
。
政
黛
收
集
及
 

引
道
針

妈
政
治
權
力
及
其
表
現
在
選
擧
與
國
家
機
關
中
之
意
見
、
利
益
與
努
力
上
-
使
其
調
和
而
形
成
人
民
可
能
選

 

擇
之
愔
形

=
國
曾
選
舉
是
對
政
餹
政
綱
所
作
政
治
上
評
價
並
且
深
深
決
定

T
政
黨
在
國
家
機
關
就
意
志
形
成
及
決
定

 

之
毖
響
。

3.
爲
使
選
擧
決
定
在
完
全
自
由
下
能
夠
被
作
出
，
以
下
這
事
是
絕
對
必
要
的
■■政

黨

，
一
般
地
說
要
有
可
能
， 

以
个
等
機
會
#
與
競
選
=
因
此
原

1I1J
上
選
擧
須
免
於
任
何
外
來
影
響
，
就
是
說
金
部
政
黨
必
須
完
全
平
等
是
與
基
本

 

法
第
廿

I

條
第
一
項
第

一
:

句
所
保
障
之
設
立
自
出
相
聯
結
。
從
此
理
解
可
得
到
政
遛
平
等
競
爭
機
會
之
憲
法
股
則
有

 

其
待
徵
。
平
等

M

則
之
形
成
在
人
民
政
治
意
忐
形
成
範
圍

内
造
成
，
此
憲
法
原
則
亦
必
須
被
政
黨
之
機
會
平
等
形
式

 

上
理
解

爲
相
同
意
義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廿
四
卷
，
第
三

6-
頁

〔
第
三
四
〇
頁
以
下
〕
〕
。
公
權
力
若
無
特
別
強
制

 

理
由
予
以
正
常
化
，
而
使
政
黨
在
選
擧
時
之
機
铃
平
等
可
能
被
改
變
的
不
同
處
遇
，
將
失
其
憲
法
效
力
(
聯
邦
憲
法
 

法
院
裁
判
量
編
第
卅
四
卷
，
第
一
六
〇
頁
〔
第

::
八
：二
頁
〕
；
持
踣
的
判
決
)
。

.

政
婼
璣
¥

等
權
首
先
是
自
選
擧
過
程
中
發
展
出
來
。
其
適
用
被
延
伸
至
選
舉
準
備
。
其
對
選
擧
準
備
在
群
衆
民

 

+:
所
產
生
的
選
擧
寅
傳
亦
有
適
川
，
只
要
其
經
由
公
權
力
措
施
對
選
擧
結
果
加
以
影
#
時

(
藪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
 

勉
編
第
十
四
卷
，
第

~

二

员

〔
第

：
三
二
頁
以
下
〕
〕
。
政
黨
平
等
之
權
利
於
國
家
機
關
本
身
偏
袒
有
利
或
加
諸

M

八
七



二

父

負
擔
於
某
政
黨
或
候
選
人
以
致
干
預
選
擧
時
將
受
到
侵
犯
。

a

、

國
家
機
關
在
議
會
選
擧
時
所
作
對
政
黨
有
影
響
之
做
法
固
有
多
種
已
是
明
白
不
合
法
的
，
迢
亦
包
括
以
公
關
文
宣

品
之
方
式
。

政
府
及
立
法
W

M

之
文
宜

H

作
在
界
限
內
不
僅
憲
法
上
允
許
的
，
而
且
也
是
必
要
的
。
基
本
法
之
民
主
需
要

I

I

 

儘
管
在
，個
別
問
題
實
際
上
有
差
興

I

I

人
民
與
由
基
本
法
設
立
之
國
家
機
關
間
之
的
共
識
。
此
共
識
被
人
民
之
如
下
意

 

識
所
接
納
：
此
由
基
本
法
所
構
成
之
國
家
不
同
於
集
權
國
家
，
它
開
啓
保
障
了

 

f

e

人

廣

大

的

自

由

空

間

，
而
且
_个
 

論
在
私
人
的
或
在
公
共
的
生
活
範
圍
。

M

家
文
宣

H

作
之
任
務
就
萣
使
此
共
識
不
斷
活
生
生
的
加
以
保
留
。

政
府
與
立
法
團
髖
——

就
其
機
關
活
動
而
苜
|
丨
對
人
民
說
明
及
解
釋
其
政
策
，
其
措
施
與
計
剡
以
及
未
來
要
解

 

決
之
問
題
，
是
廟
於
公
開

H

作
之
允
許
範
圍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彙
編
第
廿
卷
，
第
五
六
頁
〔
第

I

百
頁
〕
〕
。人
 

民
之
負
的
參
與
人
民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係
以
個
人
充
分
知
悉
耍
決
定
之
事

It

問

題

、
就
之
國
家
機
關
探
取
的
決
定
、
措
 

施
及
解
決
提
議

爲
前
提
，
必
也
知
，
才
可
以
去
判
斷
、
同
意
或
拒
絕
。
就
此
國
家
公
關
文
宣
：丄
作
也
容
有
重
要
的
貢
獻

 

。
若
愈
多
個
人
基
此
方
式
來
作
自
己
的
判
斷
且
在
內
心
中
生
有
並
持
有
一
種

爲
法
律
共
同
體
的

|

员

對

|

切
有
拘
束
力

 

法
秩
序
之
塑
造
、
形
成
與
具
體
化
加
以
影
響
作
用
並
且
參
與
基
本
的
政
治
決
定
的
心
情
，
則
下
列

I

車
對
人
民
而
言
變

 

得
更
容
易
：
對
此
巾
基
本
法
所
構
成
之
國
家
加
以
接
受
。

每
個
有

责
任
的
政
策
可
能
被
須
授
行
不
受
歡
迎
的
措
施
。
尤
其
花
國
家
經
濟
或
社
會
政
策
措
施
範
圍
內
可
能
須
對



人
民
或
個
別
團
體
加
諸
負
搛
，
而
其
必
要
性
却
未
被
主
動
人
民
直
接
理
解
的
，
是
故
這
亦
是
國
家
公
開H

作
之
任

務

：
 

此
關
聯
加
以
_

明

，
對
必
要
措
施
之
—

加
以
喚
醒
或
爲
趨
向
公
正
行
爲
而
宣
傳
。

最
後
，
公
正
、
客
觀
的
文
宣
內
容
，§

與

之

權

利

的

範

圍

內

，
可
以
是
在
社
會
法
治
國
家
中
人
民
 

I

個
正
當
的
請
求
。
許
多
法
律
今
天
由
於
高
度
技
術
性
，
在
缺
乏
專
家
的
指
導
下
，
人
民
幾
乎
尙
無
足
夠
的
理
解
。
人

 

民
可
經
由
文
宣
中
以I

般
可
理
解
之
方
式
陳
述
法
律
及
其
變
更
之
內
容
之
方
法
來
解
释
及
維
護
關
於
其
本
身
權
利
與
義

 

務

；
由
此
其
經
由
法
秩
序
創
設
之
機
會
在
個
人
領
域
以
適
當
方
式
加
以
使
用
。
同
時
藉
此
對
維
護
其
權
利
之I

铝
可
能

 

性

將

增

強

。
在
這
件
事
上
國
家
機
關
之
公
關
文
宣H

作
在
標
的
之
主
題
i

圍

內

，
找
到
其
正
當
化
理
由
。

]y
、

我
們
若
記
住
政
府
及
立
i

體
公
關
文
宣
X
作
之
許
可

目

的

，
而
且
將
公
關
文
宣H

作
在
基
本
法
之
國
民
主
權
，
 

權

力

分

立

，
政
府
責
任
與
對
人
民
自
由
及
公
開
意
見
與
意
志
形
成
過
程
絕
對
必
要
之
政
黛
機
會
平
等
的
原
則
下
，
來
劃

 

定
其
憲
法
上
界
限
，
則
可
得
出
聯
邦
政
府
在
競
選
上
就
可
能
會
f

政
嫌
偏
袒
影
普
之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的
允
許
界
限
如

 

下

：
公
開H

作
僅
在
其
遵
守
由
基
本
法
分
配
給
聯
邦
政
府
職
責
及
管
轄
範
圍
內
才
受
許
可
：
 

a)
其

結

果

是

，
在
此
關
聯
中
，
聯

邦

國

家

下

聯

邦

及

各

邦

間

之

權

限

劃

分

亦

受

。
同
樣
地
如
同
各
邦
之
憲

 

法
機
關
其
公
開
工
作
限
制
在
各
自
邦
之
任
務
與
權
限
範
圍
上
’
聯
邦
政
府
必
須
節
制
丨
—
尙
未
受
允
許
的
！

⑨
豸
領

 

域
內
之
任
何
侵
犯
。
此
相
互
限
制
總
須
加
以
注
意
。
其
在
時
間
上
接
近
國
會
選
m
有
特
別
的
意
義
，
旣
不
允
許
聯
邦
之



一
七
〇

遠
法
機
關

爲
了
選
擧
在
各
弗
亦
不
允
許
各
邦
之
憲
法
機
關

爲
了
選
擧
進
聯
邦
衆
議
院
而
在
競
選
中
做
出
有
政
黨
偏
袒
之

 

影
：響
措
施
。

b)
聯
邦
政
府
之
公
開
工
作
依
其
作
用
相
對
於
全
體
人
民
與
國
會
係
已
經
侃
限
於
其
專

S

範
圍
內
(
参
聯
邦
憲
法
 

法
院
第
九
卷
，
第
二
六
八

员

〔
第

二

八

I

頁

〕
)
，
其
總
是
必
須
克
制
，
免
於
成

爲
互
相
競
爭
之
個
別
政
據
或
其
他
參

 

與
政
治
意
見
團
體
作
公
開
或
隱
蔽
的
宣
傳
。
此
不
排
除
，
政
府
之
公
開
工
作
發
表
之
見
解
叮
能
或
多
或
少
疵
護
政
府
主

 

要
政
黨
之
計
剷
或
立
場
並
且
變
成
經
常
疵
護

=

在
一
個
憲
法
秩
序
中
，
其
明
確
肯
認
政
黨
作

爲
在
個
人
與
國
家
機
關
問

 

之
中
間
媒
介
，
在
人
民
與
政
策
執
行
間
取
得
與
維
持
聯
繫
，
這
是
容
易
瞭
解
的
。
伹
此
關
係
國
家
整
體
之
公
關
文
宣
工

 

作
亦
B

必
須
避
免
作
有
利
某
政
策
宣
傳
影
響
之
印
象
，
以
及
避
免
作
出
任
意
的
，
非
正
當
的
貶
低
及
攻
擊
其
他
政
黨
之

 

言
論
。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萣
經
由
國
家
資
金
投
入
，
從
而
不
得
使
多
數
黨
獲
得
幫
助
或
與
反
對
黨
鬥
爭
。
此
係
與

B

*
的
 

與
公
開
的
人
民
竄
見
與
意
志
形
成
過
程
及
政

览
之
平
等
權
利
的
原
則
不
相
一
致
。

2.
所
冇
這
上
面
所
說
的
一
切
特
別
對
丨

1
不
論
行

爲
者
主
觀
上
要
或
不
耍

-
-
-
適
於
絜
助
選
擧
宣
傳
或
去
影
鞞

競
選
的
措
施
，
有
其
適
用
。
原
則
匕
意
味
著
政
府
之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在
選
擧
宣
傳
開
始

«;
找
到
其
界
限

D

在
競
選
中
從
 

許
可
之
公
關
文
宣

H

作
以
至
逾
越
之
而
成

爲
違
憲
的
、
政
黨
偏
相
的
影
鰱
的
微
兆
有
很
多
，
其
中
可
能
是
在
廣
告
興
印

 

刷
品
之
內
容
、
外
在
形
式
與
宣
傳
方
式
。

句
聯
邦
政
府

—
丨
無
論
是
公
開
或
隱
蔽
的

！

爲
一
饷
由
特
定
政
黨
所
構
之
政
府
，
若
聯
邦
政
府

爲
其
政
黨
作

 

宣
傳
或
對
及
對
黨
與
其
候
選
人
作
出
否
定
論
調
或
完
全
貶
抑
之
公
關
文
宣
，
則
此
文
肓
在
內
容
上
之
政
黨
偏

积
特
性
可



以
是
i

識

的

。

此

外

，
聯
邦
政
府
明
確
表
示
其
企
圈*

繼
績
執
行
w

，
此
可
能
是
在
親
選
中
爲
政
黨
偏
袒
影
雄
之
證
明
。
其
在
選

 

擧
前
散
布
由
其
在
職
務
期
間
—

積
極
成
就
之
結
算
，
與
其
單
獨
爲
有
保
障
的
未
來
提
供
搛
保
相
關
聯
，
可
以
證
明
此

 

事

。

b)
此
外
可
以
由
廣
告
小
册
子
，
折
頁
及
其
他
印
刷
品
之
外
在
形
式
與
外
表
得
知
，
得
知
意
欲
在
競
選
中
供
作
使

 

用

。
印
刷
品
或
廣
告
有
啓
發
之
內
容
很
明
顯
遠
落
在
像
做
廣
告
似
的
外
表
之
後
，
則
可
能
是
逾
越
不
受
允
許
選
擧
宣
傳

 

i

限
的
表
徵
。
當
在
選
擧
前
印
刷
品
或
廣
告
增
多
，
此
在
公
正
觀
察
對
聯
邦
政
府
成
員
之
知
名
度
與
好
感
的
提
升
比

 

作
爲
人
民
滿
意
事
情
之
公
正
報
導
爲
多
時
，
S

此

相

符

的

，
當
政
府
職
務
出
版
在
選
前
供
給
聯
邦
政
府
成
員
之
圖
片

 

且
其
個
人
才
能
特
別
被
強
調
時
，
則
將
尤
其
被
認
爲
是
此
情
形
。

3.
在
競
選
將
届
公
關
文
宣H

作
之
增
多
將
被
考
慮
係
逾
越
不
允
許
選
舉
宣
傳
之
界
限
的
標
誌
，
此
可
表
現
在
個
別

 

播
施
之
就
其
數
目
及
強
度
而
言
係
缺
乏
迫
铝
理
由
，
而
且
在
爲
此
等
S

國
家
資
f

加
f

入

I

事

^

:

可

袠
®

來

。

a)
基
本
法
在
允
許
公
開
工
作
與
不
允
許
競
選
宣
傳
間
所
劃
界
限
*
在
選
前
亦
可
能
逾
越
政
府
職
務
的
出
版
侷
限

 

於
人
民
之
客
觀
報
導
，
也
就
是
說
旣
非
經
由
其
內
容
亦
非
經
由
其
外
表
來
判
斷
作
爲
有
利
本
身
權
限
維
持
或
爲
某
政
黨

 

之
宣
傳
措
施
。
此
類
報
導
在
政
治
範
圍
內
沒
有
自
由
；
其
可
能
僅
在
關
聯
範
圍
內
被
客
觀
遵
重
。
政
莳
在
其
公
關
文
宣

 

工
作
之
範
圍
內
告
訴
人
民
有
關
其
成
就
與
結
果
，
此
定
期
的
影
響
如
此
聃
明
亦
係
有
利
於
政
府
之
主
要
政
黨
。
此
在
憲

 

法
上
雖
然
毫
無
疑
慮
的
，
只
要
此
有
關
之
出
版
不
是
直
接
時
間
上
涉
及
卽
將
來
臨
的
選
舉
，
也
就
是
大
槪
可
能
僅
在
受



I

七
二

限
制
之
範
圍
內
宣
傳
選
擧
結
果
上
產
生
效
果
。
反
之
政
府
可
能
違
反
其
義
務
，
去
影
響
人
民
之
選
舉
判
斷
不
利
於
某
政

 

黨
或
在
其
本
身
權
限
維
持
之
利
益
，
卽
當
其
接
近
選
舉
依
其
內
容
及
其
外
表
未
加
指
摘
的
出
版
，
尤
其
在
所
諝
工
作
，
 

成
就
或
結
果
報
告
之
形
成
以
可
觀
的
支
出
且
大
量
出
版
或
針
對
其
散
布
沒
有
採
取
足
夠
的
預
防
措
施
，
阻
止
爲
選
舉
宣

 

傳
目
的
之
用
途
。

到
底
什
麼
時
候
此
等
界
限
被
逾
越
，
亦
卽
到
底
在
什
麼
情
形
下
此
類
在
選
民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上
有
可
能
影
簪
的
文

 

W
a
g

在
憲
法
上
不
再
楚
有
根
據
的
，
就

此

問

題

，
不

容

許

有

效

的

判

決

.，
此
毋
寧
尤
其
取
決
於
此
類
措
施
之
數
量

 

及
範
圍
，
選
舉
時
點
之
接
近
及
競
選
之
緊
張
性
。
出
版
愈
接
近
競
選*

火
熱
階
齔
〃
之
開
始
，
愈
少
可
能
排
除
其
對
選

 

畢
結
果
之
影
！H

。
所
以
於
此
時
，
政
府
&

責
與
權
限
中
之
對
退
步
、
停
滯
不
前
之
政
治
事

實

、
對

政

治

過

程

、
所
得

 

成
就
客
觀
的
報
告
於
人
民
之
要
求
被
擠
壓
到
如
下
要
求
之
後
：
讓
人
民
在
選
舉
前
免
於
國
家
之
影
響
。
由
聯
邦
政
府
之

 

放
棄
在
選
畢
上
之
任
何
政
黧
偏
袒
行
爲
之
義
務
，
最

後

*
可
得
出
最
高
的
節
制
之
要
求
以
及
每
個
用
預
算
資
金
從
事
以

 

所
謂H

作

、
成
就
或
結
果
報
告
形
式
之
公
關
文
宣H

作

之

禁

止

。
因
爲

在

此*

競

選

之

火

熱

.pi
段

"
此
類
出
版
一
般
而

 

言
是
有
選
戰
辯
論
中
爲
某
政
黨
而
宣
傅
之H

作

性

質

，
就
此
政
府
之
任
何
干
涉
是
不
合
於
憲
法
的
。
反

之

，
此
限
限
制

 

不
及
於
在
選
前
基
於
事
實
理
由
而
提
之
報
告
性
的
、
競
爭
中
立
性
的
出
版
。

1

個
精
確
的
期
日
(
從
該
日
起
f

的
去
注
意
最
高
節
制
之
命
令
並
且
對
工
作
、
成
就
旧
結
果
報
告
谏
說
沒
有
許

 

多

空

間

)
，
尙
無
法
明
確
的
規
定
出
來
。
儘

管

如

此

，
時
點
例
如
聯
邦
總
統
選
龙
之
選
擧
日
，
可
被
認
爲
係
衡
量
標
準

 

(
H

S

!舉
法
第
十
六
條
〕
。



切
在
如
此
一
恤
接
近
選
前
時
刻
今
後
不
再
允
許
聯
邦
政
府
I

I
同
樣
如
其
餘
被
撰
述
之
聯
邦
與
各
邦
的
國
家
機

0
-
-
-
如
本
案
選
舉
間
至
今
大
幅
直
接
經
由
廣
告
或
印
刷
品
與
附
在
書
刊
中
的
折
頁
件
之
發
送
.，
郵
政
投
寄
或
相
類

似
措
施
干
預
競
選
。
此
亦
不
允
許
間
接
的
將
適
當
印
刷
品
供
競
選
用
途
使
用
之
方
式
出
現
。

聯
邦
政
府
之
政
見
與
其
所
構
成
的
單
一
政
黨
或
多
數
政
黨
之
政
治
目
的
政
見
固
然
不
是
在
全
部
細
節
上
，
但
仍
大

 

全
部
相
同
，
這
在
基
本
法
多
數
黨
國
家
中
是
容
易
理
解
的
。
由
此
得
知
在
聯
邦
政
府
之
公
開H

作
與
被
其
支
持
政
黨
或

 

政
黨
聯
盟
所
提
議
或
推
行
政
策
之
間
經
常
是
廣
泛
的
相
符
。
此
由
聯
邦
政
府
在
其
公
開
工
作
範
圍
內
所
發
行
之
出
版
品

 

，
附
在
書
刊
中
的
折
頁
件
與
相
類
似
具
有
宣
傳
性
質
者
，
雖

然

一

般
係
當
作
爲
執
政
政
魃
丨
丨
而
非
爲
反
對
黨
的
補
充

 

競
選
材
料
。
執
政
黨
派
可
以
將
極
大
數
目
之
印
刷
品
用
於
其
選
擧
宣
傳
1

例
如
經
由
分
發
在
其
資
訊
展
覽
台
或
經
由

 

寄
送
作
爲
選
舉
廣
告
標
語
丨
丨
而
在
廣
範
圍
使
用
之
。
也
就
是

說

：
除
本
身
所
提
出
宣
傳
資
料
外
執
政
黨
派
尙
有
其
他

 

來
自
國
家
資
金
供
給
爲
選
擧
目
的
使
用
的
印
刷
品
，
與

此

相

反

，
反
對
政
黨
實
際
上
無
機
會
，
因
爲
此
等
印
刷
品
之
內

 

容
在
其
選
舉
宣
傳
不
利
。
在

此

，
在
國
家
補
助
競
選
費
用
之
範
圍
內
所
提
供
與
保
證
之
機
會
平
等
，
在
經
由
國
家
資
金

 

的
補
充
投
入
出
現
有
利
於
多
數
黨
且
加
負
擔
於
少
數
黨
之
情
形
下
，
明
顯
的

被

干

擾

。

因

此

，
聯
邦
政
府
必
須
斜
此
探
取
預
防
措
施
，
使
其
在
公
關
文
宣H

作
目
的
下
所
提
供
之
印
刷
品
不
被
政
黛
本
身

 

或
被
其
他
在
選
舉
時
支
持
執
政
黨
之
組
織
團
體
使
用
作
選
舉
宣
傳
。
對
政
E
其
候
選
人
與
其
援
助
人
，
我
們
、也
可
期
待

 

，
這
些
人
必
須
顳
及
聯
邦
政
府
之
義
務
且
爲
了
確
保
保
障
基
本
法
之
機
會
平
等
這
些
人
不
要
將
此
類
資
料
在
競
選
中
分

 

發
或
以
其
他
方
式
爲
選
舉
宣
傳
之
目
的
而
使
用
。



,c)
此
—

上
要
求
若
不
^

B

守
且
因
此
使
其
在
嚴
重
違
反
時
不
排
除
議
席
分
配
受
到
影
響
，
則
此
等
違
反
在
選

 

舉
審
査
程
序
時
不
再
可
能
是
保
持
無
結
論
並
且
危
及
選
舉
之
有
效
性
。

此
就
選
前
政
府
職
務
上
i

文
宜H

作
之
界
限
適
用
於
一
切
在
預
算
資
金
投
入
所
提
供
之
廣
告
、
小

册

子

、
附
在

 

書
刊
中
折
頁
與
其
他
之
印
刷
品
。
然
而
此
並
非
指
聯
邦
政
府
成
員
不
得
以
職
務
上
作
用
在
廣
播
與
電
視
上
爲
公
開
性
花

 

費
或
發
表
新
聞
聲
明
，
亦
非
禁
止
其
職
務
外
爲
某
政
黨
競
選
。

4.
 

政
府
之
公
開
工
作
業
B
經
常
或
多
或
少
受
到
毎
M
反
對
黨
之
合
理
的
攻
擊
。
此
批
評
尤
其
適
用
在
選
前
之
干
涉

 

f

且

I

般
指
貴
聯
弗
政
府
經
由
行
動
之
提
高
，
適
當
的
主
題
之
選
擇
與
預
算
資
金
之
加
強
投
入
有
利
於
執
政
黨
干
涉

 

餽

戦

。
此
類
攻
擊
是
否
且
至
何
種
程
度
是
合
理
的
且
應
得
到
那
種
重
要
性
’
此
僅
能
就
公
聞
工
作
之
方
式
、
範
圍
與
目

 

標
以
及
考
逋
有
關
費
用
之
高
度
來
判
斷
。
聯
弗
政
府
就
不
合
理
之
攻
擊
經
由
多
種
方
式
反
擊
，
例
如
從
一
開
始
卽
反
擊

 

以
其
是
定
期
的
I

例

如

每

月

的

—

—

a

Hi
其
在

« f
0
«
域
政
府
！g

務
上
公
關
文
宣
X
作
之
相
M
槪
況
且
開
放
供
公
衆

 

使

用

〇

5.
 

談
到
這
裏
在
靼
略
範
圍
內
已
顯
示
經
由
憲
法
上
對
政
府
在
選
戰
中
儡
袒
行
爲
之
禁
止
所
致
之
政
府
公
關
文
宣
行

 

爲
之
i

。
在
此
S

篕
法
法
院
認
爲
..
此
被
指
出
之
界
限
的
繼
績
具
嫌
化
。
只
要
其
在
個
案
上
被
證
明
爲
必
要
，
將

 

可
由
參
與
公
關
文
宣H

作
與
選
戦
者
自
行
判
斷
。

V

、

聯
邦
政
府
經
由
被
i

措
施
之
部
分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二
項
’
而
且
侵
犯
聲
諸
人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衆
議



院
選
舉
時
其
憲
法
上
機
會
平
等
權
利
。

區
分
含
法
的
公
關
文
宣

h

作

與

違

憲

的

，
在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上
政
黨
偏
袒
之
影a

i

行

爲

二

者

，
在
悃
案
中
可
能

 

是

困

難

的

。
因
此
違
憲
之
確
認
係
以
明
顯
逾
越
界
限
之
行
爲
而
且
行
爲
須
相
當
頻
繁
與
大
量
爲
前
提
要
件
。
本
案
卽
是

 

如

此

。1.
聯
邦
政
府
經
由
於
選
前
投
入
達
一
千
萬
德
國
馬
克
之
國
家
資
金
使
出
版I

系
列
大
幅
面
的
廣
告
系
列
在
報
紙
與.

 

期

刊

上

，
違
反
中
立
性
要
求
且
對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產
生
政
黨
偏
担
之
影
替
。

■a)
從
一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十
八
日
至I

九
七
六
年
六
月
底
很
多
大
篇
幅
的
廣
告
在
十
個
大
報
上
S

指
出
被
聯
邦

 

政
府
在
經
濟
、
交
通
與
農
業
如
同
敎
育
領
域
所
達
到
啦
成
就
。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七
月
發
現
其
在
廣
告
在
廣
播
與
電
視
雜

 

S

充
強
調
聯
邦
政
府
在
年
金
保
險
範
圍
之
槙
極
成
就
。
對
全
部
這
些
廣
告
，
撇
開
卽
將
來
臨
的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，
 

從
被
提
供
之
事
物
，
沒
有
迫
切
的
理
由
。

在
此
類
廣
告
中
此*

成

就

W
之
列
舉
追
溯
許
多
年
，
部
分
至
一
九
六
九
年
，
第
一
次

由S
P
D

與

F
D
P

聯
盟
組

 

成

政

府

。
其
例
如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六
月
十
五
曰
法
蘭
克
福
的一

般
報
淑
寫
著
：

*

您

自

己

看

，
在
一
九
六
九
與
今
天
之
間
什
麽
可
以
被
實
現
。*

與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六
月
廿
二
曰
波
恵
的|

般

震

：

W
從

一

九

六

九

至t

九
七
六
有
二
千
二
百
公
里
高
速
公
路
被
新
建
。

W
 

這
提
示
經
常
連
接
於
，
此
實
現
必
須
被
保
障
繼
續
横
展
，
如
闻
所
擧
例
子
：

一 

五



I

七
六

*

此
政
策
必
須

|

貫
的
被
繼
M

延
伸
一
九
七
六
年
六
月
十

一

 u

宇
宙
)
。

"
因
此
我
們
合
作
與
均
衡
之
政
策
必
須

0
標
明
確
的
被
繼
績
。
就
此
我
們
的
國
家
甚
至
帶
來
明
天
一

饷
安
全
的
且

 

國
際
上
有
經
驗
的
表
現

V

 ( 
一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廿
八

B

法
蘭
克
福
的
評
論

)

D

"
我
們
模
範
的
社
會
輞
必
須

爲
將
來
被
保
障
與
繼

M

擴
展
〃
(
一
九
七
六
年
六
月
廿
五

R

法
蘭
克
福
的
新
評
論
)
。 

此
類
廣
告
之
共
同
目
的
與
目
標
變
得
明
確
的
，
其

钮
次
相
同
的
結
語
：

"
此
期
中
報
告
指
出
：
我
們
朝
向
正
確
道
路
。

成
就
獲
得
信
賴
。

我
們
保
障
德
國
未
來
。
"

因
此
聯
邦
政
府
適
合
在
未
來
作

爲
有
繼
績
成
就

値
得
信
賴
之
保
證
人
。
所
以
其
宣
傳

I

I

此
從
"
期
中
報
告
"
這

個
字
可

淸
楚
看
出

-
-
-

間
接
的
想
耍
選
民
經
由
投
票

爲
政
府
主
要
的
政
黨
詎
夠
"
繼
給
執
政
〃
。

■ 

T

每
次
大
多
四
面
全
頁
的
廣

/t.
w

指
引
相
同
方
向
，
此
廣
告
從

I
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廿
四
日
至
七
月
廿
六

0
以
鏡
的
 

十
M

緊
接
版
面
發
表
。

此
種

爲
宣
傳
聯
邦
政
府
獲
取
好
感
之
意
圖
係
明
顯
的
，
其
在
鏡

I

九
七
六
年
七
月
五
日
第
廿
八
號
之
廣
告
開
頭
說

*

我
們
於
此
一
系
列
來
敍
述
，
聯
邦
政
府
所
完
成
，
特
別
在
最
近
四
年
之

H

作

。
我
們
已
將
我
們
的
事
做
的
眞
正

 

好
嗎
？



且
緊
接
的
僅
僅
對
經
濟
、
外
交
與
社
會
政
策
之
正
面
的
外
國
評
論
加
以
引
用
。
在
相
同
路
線
上
，
以
大
的
印
刷
標

 

題

如

："
這

3

政

府

，
總

的

說

來

，
帶
給
您
們
較
多
之
自
由*

。
(
明
鎊
周
刊
一
九
七
六
年
六
月
廿
八
日
第
廿
七
號
)

*

這
個
政
府
在
世
界
上
獲
得
如
下
成
績
(
鏡
一
九
七
六
年
七
月
五
日
第
廿
八
號
)
。

把
在
四
年
之
間
特
別
的
成
就
與
結
果
排
列
在一

起
且
以
攘
語
類
的
列
擧
事
實
加
以
證
明
。

對
此
有
啓
發
性
之
內
容
部
分
地
處
在
與
廣
告
篇
幅
關
係
之
外
。
例
如
幾
乎
占
用
二
頁
廣
告
之
"
備

忘

日

曆

*

 
(
 

鏡

一

九

七

六

.年

五

月

廿

四

日

第

廿

二

號

)
，
聯
邦
總
理
與
外
國
夥
伴
六
十
次
會
唔
資
料
喚
起
記
憶
，
尤
其
確
定
係

 

爲
強
調
其
偵
人
成
就
宣
傳
。
此

外
I

九
七
六
年
六
月
廿
一
日
(
鏡

第

廿

六

號

)
之
廣
告
被
認
爲
與
此
相
符
，
其
大
字
標

 

題

：
"
這
.個
政
府
在
我
們
生
活
中
改
善
至
少
一
百
件
事
情
。

W

甚
至
在
此
廣
告
系
列
中
總
是I

再
將
很
久
以
前
生
效
之
法
律
規
定
包
括
在
成
果
報
告
中
。
例

如

從

I

九
七
一
年
以

 

艰
擴
展
的
意
外
保
險
保
護
以
如
下
標
語
暗
示
：

"
校
童
受
到
保
護
"

。

或

者

在

I

九
七
三
年
所
採
用
彈
性
的
退
休
年
齡
以
此
標
題
：

*

老
年
有
較
好
的
供
養
"

。

就
如
下
事
情
之
1

10
實
際
上
使
人
信
服
之
理
由
卽
便
在
此
案
不
是
明
顯
的
：
正
是
在
選
前
把
過
去
之
成
果
與
已
經



很
久
以
前
生
效
之
法
律
歸
於
政
府
之
積
極
成
就
且
特
別
以
大
標
題
加
以
強
調
。

1
般
地
說
在
此
廣
告
中
有
影
射
對
反
對
黨
之
批
評
立
場
，
出
現
貶
値
之
影
射
口
吻
。
反
尉
黨
被
處
理
當
作
爲
危
險

 

的

"
黑

畫

店(
s
c
h
w
a
r
z
m
a
l
e
r
e
i

 
)
"-

爲

試

圖

"
去
破
壞
對
政
府
之
信
賴
"
及

係

"
悲

歌

"
(
明

鏡

周

刊|

九
 

七
六
年
七
月
廿
六
日
第
卅
一
號

 >
或

(
如
同
在
明
鏡
周
刊|
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卅|

日
第
廿
三
號
)
以
下
述
標
題
"
這
個

 

政
府
甚
至
針
對
此
等
悲
觀
主
義
已
完
成
經
濟
發
展
o
經
由
事
實
表
明
駁
斥
。
就
此
如
下
片
段
爲
例
：

"
在
一
九
七
五
年
八
月

 

贊
成
此
經
濟
成
長
：

政
府
決
定
(
主
要
對
建
築
業
)
第
四
個
經
濟
發
展
計
劃
且
對
此
投
入
大
約
三
百
五
十
億
德
國
馬
克
，
以
伲
進
產

業

景

氣

。

反
對
此
經
濟
發
展
：

僅

是

一

個
冬
眠
計
劃
。

一
種
哈
姆
—
史

密

斯

特

令

救

濟

機

構

。

此
經
濟
發
展
本
身
：

訂
單
經
由
投
資
補
助
與
再
壻
加
外
國
訂
單
而
穩
定C

工
業
產
品
增
加
三
俏
百
分
比
與
控
制
七
月
失
業
率
下
降
至

 

五

•
二
値
百
分
比
之
最
低
點
而
超
過
其
向
來
之
成
果
。
V
 

由
此
對
比
在
廣
告
之
末
尾
得
出
結
論
：

*

現

在

，
在
五
月
，
亦

卽

依

第I

次
之
淸
楚
的
徵
兆
之
後
的
九
個
月
來
，
甚
至
悲
観
主
義
也
必
須
承
認
，
此
發
展



事
實
上
走
成
長
與
進
展
。
雖
然
人
們
現
在
聽
到一

些

挫

敗

，
悲
觀
主
義
從
昨
日
起
希
望
樂
意
承
擔
明
日
之
發
展
：

決

定

性

的

是

，
在

那

I

個
人
手
中
獲
得
提
供
發
展
之
機
會
。

而
最
好
是
在
促
使
發
展
的
。*

於
此
很
明
確
的
顯
露
出
驟
邦
政
府
之
意
圓
，
"
想
要
繼
績
執
政
"

，
且
藉
此
廊
繫
的
號
召
選
民
，
經
由
其
投
票
加

 

以

幫

助

。
句

同

樣

經

由

從一
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廿
六
日
至
七
月
廿
九
日
在
「
多

彩

」

(D
i
e

 B

目t
e
n

 
)
期
刊
出
版
之
廣

 

告
系
列
係
明
顯
的
逾
越
在
競
選
中
對
政
黨
偏
袒
影
®
之
允
許
公
開
工
作
的
界
限
。

*

關
於
德
國
之
五
十
個
事
實
。
W
 

這
個
早
已
由
廣
告
之
內
容
，
形
式
及
外
表
得
出
。

此
廣
告
系
列
由
毎
次
五
個
全
頁
廣
告
所
組
成
在
以
後
相
隨
而
來
十
期
之
雜
誌
中
。
其

從

I
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廿
六
日

 

至
七
月
廿
九
日
出
版
。
每

j

個
廣
告
大
部
分
僅
包
含|

句
以
大
字
印
刷
構
成
的
內
容
且
以
丨
丨
+
字
印
刷
丨
丨
^

1

 

理
由
如
：

C
這
還
不
是
很
久
以
前
的
事
，
人
們
得
到
越
多
錢
給
小
孩
，
人
們
賺

得

愈

多

。
從

I

九

七

五

年

I

月

~
日
以
來
所

 

有
人
得
到
相
同
之
兒
童
金
。
且
雖
然
早
已
給
第
~
個

小

孩

。*

或
者

：

W
今
天
我
們
的
洗
滌
仍
是
如
同
以
前|

樣

白

，
但
我
們
的
水
不
再
如
此
骯
髒
的
。*

一
七
九



1

 八
0

1

九
七
五
年

九

月I

日
之
洗
游
劑
法
許
可
在
s

及
淨
化
劑
方
商
僅
再
加
可
以
生
物
上
再
度
分
解
之
輔
助
劑
。
我

 

們
的
河
流
與
海
洋
現
在
仍
保
持
淸
潔
的
。*

在
這
些
廣
告
中
特
別
引
人
注
意
的
是
此
貧
乏
之
內
容
與
其
太
小
重
要
性
顛
著
的
不
相
稱
。
此
內
容
明
確
的
退
却
在

 

像
作
廣
告
似
的
外
表
之
後
。
總
計
不
僅
由
內
容
而
且
由
外
表
完
全
是
意
圖
產
生
喚
起
對
聯
邦
政
府
及
由
其
推
行
政
策
的

 

1

。
由
所
有
這
些
廣
告
有
共
同
點
：
僅
限
於
列
舉
由
聯
邦
政
府
所
帶
來
的
積
極
成
就
且
企
圖
爲
聯
邦
政
府
獲
得
好
感

 

而

宣

傳

。
在
上
述
文
宣
中
顯
而
易
見
的
聯
邦
政
府
之
繼
續
執
政
的
企
圖
總
是
不
斷
被
突
顯
出
來
，
此
伴
隨
著
有
或
多
或

 

少
明
&
的
對
選
民
在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時
給
予
其
繼
續
執
政
機
會
之
請
求
。
雜
誌
之
選
擇
係
針
對
盡
可
能
地
使
全
部
人

 

民
圏
瞪
收
到
。
另

外

，
此
廣
告
均
饜
於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前
之
爭
議
時
刻
且
由
於
其
頻
率
與
強
烈
性
可
能
產
生
對
聲
請

 

人

不

利

之

影

如

此

是

明

顯

的

，
擗
邦
政
府
經
由
此
類
措
施
違
反
中
立
性
之
要
求
與
選
前
最
大
之
克
制
且
侵
犯
聲
請

 

人
機
會
平
等
之
權
利
。

2.
此

外

聯

邦

政

府

更

在

中

產

生

政

黨

偏

袒

性

之

影

譬

：
其
在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睾
前
最
後
一
個
月
以
髙
版
次
發

 

行
有
效
宣
傳
之
印
刷
品
-
以
很
少
部
分
本
身
散
布
而
大
部
分
讓
政
黨
來
分
發
。
爲
此
目
的
是
I

除
了
個
人
與
行
政
費

 

用
之
投
入
外
丨
丨
國
家
資
金
以
高
達
百
萬
元
被
用
於
印
刷
及
寄
送
。

，句
雖
然
——

不
同
于
此
廣
告
系
列_

在
此
_

上
加
以
指
摘
2
3
3
版
的
，

g

豸與範圍

g

ll
^

te
由
聯
邦

 

政
府
與
職
權
範
圍
出
版
之
印
刷
品
比
較
小
之
部
分
。
但
儘
管
如
此
其
已
發
揮
一
個
宣
傳
作
用
。



aa)
-屬
此
處
之
例
子
.
.
例
如
外
交
部
之
附
在
書
刊
中
的
折
頁
件

W
共
同
爲
世
界
性
的
夥
伴

w
，I

九
七
六
年
八

 

月
底
或
九
月
初
以
七
百
五
十
萬

爲

副
刊
在
地
區
性
報
紙
中
散
布
。

在
其
說
明
部
分
德
國
外
交
政
策
之
重
點
以
此
標
語*

歐

洲

、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組
織
、
東

進

政

策

、
第

三

世

界

W
簡

 

短

的

被

提

到

，
排
列
其
積
極
成
果
與
特
別
強
調
聯
邦
政
府
之
功
績
。
例
如
如
此
被
說
明
■■
 W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"
，
 

W
從
一
九
六
九
年
建
立
社
會
自
由
的
聯
合
政
府
以
來
有
積
極
的
而
且
以
許
多
劃
時
代
的
措
施
對
西
方
和
解
政
策
有
所
貢

 

獻

或

者

V
目

前

情

況

與|

九
六
九
年
以
前
情
況
之
對
比
V
*
請

想

想

，
什
麼
是
已
被
逹
成
W

。

圖

片

部

分

，
約
占
有
附
在
書
邦
中
折
頁
件
的I

半

，
大
部
分
在
說
明
外
交
部
長
之
會
晤
與
協
商
，
他
十
四
次
被
刊

 

登

。
有
一
張
與
美
國
總
統
合
照
之
標
題
說
明
，
兩

人

W
 1

致

強

調

W
:*

德
國
美
國
之
關
係
從
沒
有
如
今
天
的
好
~

。

總
括
明
顯
的
這
些
文
宣
旨
在
爲
使
外
交
部
長
獲
得
人
民
好
感
宣
傳
。

！
個
正
好
在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擧
以
前
不
久
之

 

時

刻

，
去
散
布
此
—

片
報
導
的
特
別
理
由
，
並
不
能
在
書
刊
折
頁
件
中
窺
出
。
此
進
行
影
響
選
民
意
見
形
成
之
企
圖

 

，
是
顧
而
易
見
的
。

類
似
的
發
生
在
由
新
聞
與
情
報
局
出
版
之
附
在
書
刊
中
折
頁
件
。

W
成
就
獲
得
信
賴
。

在
七
年
社
會
自
由
政
府
後
之
結
算
。
W

此
附
在
書
刊
中
折
頁
件
把
從
~
九
六
九
年
以
來
聯
邦
政
府
與
其
所
主
要
的
政
黨
之
成
就
與
結
果
從I

切
範
圍
串
連

 

起
來
且
其
分
成
以
下
標
題
如
：



W

我
們
生
活
在
和
平
、
富
裕
及
穩
定
中
。

V

或

者

：

"
我
們
的
國
家
獎
成
現
代
化
與
人
性
化
◊

W

W
最
重
要
的
改
革
成
就

。
V

此
附
在
書
刊
中
折
頁
件
結
語
丨
—
如
同
在
報
紙N

i
g

告

I

經
由
大
字
印
刷
強
調
此
論
點
：

V
成
就
獲
得
信
賴
。
.

我
們
保
障
德
國
未
來〇
 "

此
干
涉
競
選
宣
傳
有
利
於
執
政
戴
也
圖
，
於

§

楚

的

露

出

。
如
同
其
一
開
始
說
，
W
從
七
年

來

W
承

擔

W
 |

個
 

在
波
昂
政
治
資
任
之
社
會
自
由
聯
盟
之
聯
邦
政
府

W
且

*

社
會
民
主
與
自
由
民
主
政
策*

有
—

I
除
勞H

、H

會
與
企

 

業
家
之
成
就
外
1
丨
讓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始
終
爲I

塊
土
地
做
許
多
，
令
許
多
觀
察

i

作

模

範

。
~
另

外

強

調

，
 

*

從

I

九
六
九
年
以
來
社
會
與
自
由
民
主
經
由
果
斷
的
改
革
政
策
使
我
們
的
國
家
是
更
現
代
的
，
其
生
活
條
件
是
更
社

 

會
的
與
合
理
的
。*

此
附
在
書
刊
中
附
件
之
目
的
與
目
標
方
向
是
明
確
的
。

bb>
例

如

此

由

新

聞

與

情

報

局

出

版

之

作

報

告

七

十

六

*

與
由
聯
邦
部
長
爲H

作

與

社

會

秩

序

在|

九
七

 

六
年
四
月
出
版
之
小
册
子*

我
們
的
社
會
安
全
〃
以
此
小
標
題*
結

算I

九
七
六

I

此
堅
固
的
基
礎
爲
一
個
安
全
的

 

i

 W
倮
屬
於
所
謂
的
工
作
、
成
就
與
結
果
報
告
，
就
本
身
而
言
是
允
許
的
，
而
其
緊
密
的
散
布
在
接
近
選
前
是
旨
在



作
爲
影II

選
民
之
選
舉
判
断
有
利
於
政
府
與
其
支
持
的
政
黨
之
用
。

此

作

報

告

七

十

六

"
包
含
以
一
六
七
印
刷
頁
對
關
於
全
部
重
要
生
活
領
域
中
進
展
之
槪
觀
。
其
如
同
開
頭
所

 

說

，
此
報
告
企
圖
報
導
"
關

於

聯

邦

政

府

從I

九
六
九
年
以
來
在
廣
大
職
務
範
圍
之
工
作

V
。

W
聯
邦
政
府
在
世
界
經
濟
困
難
之

M
力
下
亦
成
功
作
成
，
編
結
堅
固
與
緊
密
之
社
會
安
全
網
，
擴

大

-A
民
之
參
與

決
定
權
與
參
加
機
會
.
.
.
經
由
堅
定
的
外
交
政
策
推
動
¥

的

和

解

過

程

與

鞏

固

及

德

國

之

國

際

地

位

。
V
在

本
報
告
中
應
被
敍
述
到*

在
過
去
幾
年
中
所
完
成
及
貢
現
的
是
什
麽
。
"
此

報

告

*
腱
該
給
人
民
就
聯
邦
政
府
在
最
近

 

幾
個
立
法
會
期
年
度
中
之H
作
以
評
論
性
的
與
有
專
門
知
識
的
來
判
斷
之
機
會

。
a

此

四

一

頁
小
册
"
我
們
的
社
會
安
全
*

，
在
第
一
r's
發

現

I

張
圖
片
與
部
長
之
前
言
，
提
供
一
個
關
於
在
過
去
七

 

年
中
"
社
會
進
步
政
策
W
2
槪
觀
且
強
調
以
弹
性
退
休
¥ r
齡
之
引
導
的
年
金
i

作
爲
W
里
程
碑
々
，
新
的
企
業
組
織

 

及
尤
其
_
戦
爭
受
害
人
照
料
之
新
規
定
=
其

以

I
1K1
五
頁*

 1

九

六

九

—

一

 .九
七
六
成
就
結
算
"
作
爲
結
束
，
在
其
中

 

通

I

度
把
一
切
朝
向
"
更
瓧
會
正
義
與
安
全
W
之
路
作
爲
正
面
評
價
之
步
調
i

括
的
II
瞰
串
連
起
來
。

CC)
對
宣
傳
中
立
之
印
刷
品
，
其
在
選
前
之
出
版
與
散
布
亦
不
會
遇
到
憲
法
上
顧
慮
，
例

如

*

聯
邦
敎
育
推
展

 

法

"
與

W
刑
罰
執
行
法

V
之

小

册

子

。
其
基
本
上
竭
力
在
法
律
條
文
之
敍
述
。
對

其

出

版

有|

個
迫
切

之

理

由

。
聯
郛

 

敎
育
推
展
法
是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四
月
九
日
被
新
採
納
。
刑
罰
執
行
法
已
經
由
聯
邦
衆
議
院
通
過
應
該
短
期
內
生
效
。

此
外
在
此
關
聯
中
去
列
擧
例
如
有
些
在
聯
邦
部
之
任
務
內
爲
少
年
，
家
庭
與
健
康
由
聯
邦
中
央
爲
健
康
的
宣
傳
敎

 

育
出
版
之
刊
物
，如

指

南

W
，
係
在
德
國
諮
詢
處
之
目
錄
，
或

*

預
防
勝
於
治
療
"
小

册

，
係

提

供

*

給
父
母
對



-
八
四

#

Bn
濫
用
主
題
之
敎
育
忠
告
，
或
附
花
書
判
中
附
件
"
反
對
藥
物
濫
用
之
行
勒
"

。
其
全
部
似
限
於
向
人
民
說
明
有
關

 

之

危

險

，
指
出
解
決
辧
法
及
促
成
獲
得
幫
助
。
任
何
一
個
宣
傳
作
用
之
重
耍
影
替
不
能
f
t其

得

出

。

出
聯
邦
政
府
經
由
印
刷
品
丨
—
依
其
內
容
及
外
表
將
或
多
或
少
發
揮
大
的
宣
傅
作
用
I

在
選
擧
爭
論
中
已
產

 

生
政
黨
偏
袒
之
影
響

I

事

，
可
由
這
此：一

文
宜
品
在
競
選
中
被
使
用
之
情
形
獲
得
證
明
。
此
類
印
刷
品
不
僅
是
如
间
外
交

 

部
之
附
在
書
刊
中
折
頁
件
是
在
其
他
國
家
資
金
繼
m

投

入

下

散

布

，
而
a

是
大
部
分
讓
執
政
黨
派
在
競
選
中
作
爲
寅
傳

 

資

料

使

用

。
例
如
被
廿
二
次
不
同
的
，
巾
新
聞
及
情
報
局
在
一
九
七
六
年|

月
一
曰
至
七
月
廿
六
口
發
行
之6

1
8
6
0
8
2

 

印
刷
品
中
發
送3

6

005
0
7
2

份

(
 

=

 

5
9
.
5
%

〕
給
聯
合
政
黨
或
其
分
枝
部
門
。
而

給

0
〇
1
/
\

€
5
1
1

僅

1
6
3
0
0
份

 

(

 

=

 

0
.

2
6

%
〕

。
於
此
執
政
黨
從
全
部
版
次
所
端
視
其
是
否
適
合
用
供
選
戰
用
而
定
。
例

如

從

I

九
七
六
年
六
月
九

 

日
至
七
月
卅
一
日
之
附
在
書
刊
中
折
頁
件
的
全
版
次*

成
就
獲
得
信
賴
"
以

4
8
4
9
0
0

高

約

7
3

 %

，
從

|

九
七
六
年

 

一
月
初
至
七
月
底
"
工
作
報
告
七
十
六
"
之
全
部
版
次
以
高
達4

8
5
7
6
0

接

近

7
4

 
%
轉

讓

給

執

政

黨
D

這
些
印
刷
品
！

如
同
言
詞
審
理
時
所
得
I

I

亦
被
執
政
餺
jn
來
作
爲
宣
傳
工
具
。
其
被
丨

丨

經
常
備
有
政
黨
或

其
政
想
候
選
人
之
印
刷
字
樣
成
貼
上
說
明
——

分
配
給
政
黨
機
構
，
陳
列
在
政
黨
展
覽
台
使
免
費
的
拿
.走

興

-
-
-
部

分
地
連
同
政
黨
自
己
的
宣
傳
品
——

寄
送
或
投
入
信
筘
。
競
爭
中
立
的
消
息
文
件
也
以
此
方
式
被
寄
送
，
如
諮
詢
小
册

 

或
法
律
條
文
之
描
述
=
此
考
慮
明
顯
的
就
此
是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，
卽
選
民
經
由
此
類
印
刷
證
明
之
遞
送
鲣
得
"

一
倘
實
 

際
上
的
服
務
〃
且
其
藉
此
影
響
被
介
紹
，"

S
P

D

政
策
使
人
民
獲
得
利
益
"
(
如

S

 F
D

之

手

册

"
政
黨
X

作

—

丨

 

競

選
C
 )
。



印
刷
品
部
分
在
競
選
中
經
由

S

 

P
D

有
計
劃
的
實
現
。
政
黨
內
部
之
資
訊
I

作
不
斷
指
出
，
政
府
出
版
品
可
以
在

 

那
裏
得
到
，
那
一
類
印
刷
品
特
別
適
合
選
擧
宣
傳
之
目
的
。
且
其
如
何
在
競
選
中
被
使
用
。
此
種
交
由
政
黨
使
用
之
方

 

式
可
從
聯
邦
政
府
自
請
求
之
時
刻
與
數
目
，
部
分
地
亦
由
其
明
確
被
告
知
之
目
的
及
所
得
到
大
數
量
之
册
子
等
事
情
上

 

明
顯
看
出
來
。
 

’

C )
甚
至
當
從
印
刷
品
之
內
容
與
外
表
以
觀
憲
法
上
可
被
指
責
的
部
分
是
相
當
小
的
，
我
們
在
另
一
方
面
也
不
可

 

能
不
考
慮
.■其

正
好
以
大
數
量
在
選
i

以
散
布
且
被
執
政
黨
使
用
作
選
舉
宣
傅
。
聯
邦
政
府
可
能
預
知
與
知
悉
，
特
 

別
有
宣
傳
作
用
之
印
刷
品
以
大
範
圍
被
執
政
黨
獲
得
與
散
布
。
其
沒
有
着
手
去
阻
止
，
對
此
依
照
憲
法
其
却
是
有
義
務

 

的

〇

合
法
公
宣
工
作
與
違
憲
的
影
替
競
選
間
之
界
限
至
今
是
有
爭
論
的
。
其
過
程
在
此
判
決
中
首
度
被
較
詳
細
的

-1

明
確
表
示
。
此
界
限
不
僅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選
擧
時
，
而
且
早
先
曾
由
聯
邦
及
各
邦
政
府
曰
漸
逾
越
。
憲
法
上
就
此

 

評

價

却

I

點
也
沒
有
發
生
變
化
。

1

、

聲
請
人
有
助
於
經
由
可
觀
的
財
政
支
出
聯
結
仔
細
的
準
備
與
訴
訟
程
序
之
實
施
去
闌
明
二
個
原
則
上
的
憲
法
問
題
 

,
其

影

；

Si

由
於
具
體
的
理
由
而
伸
展
的
很
遠
。
其

(
因
是
政
黨
而
不
是
政
府
)
不
可
能
如
同
聲
請
相
對
人
丨
—
及
如
同
 

I

般
在
一
切
機
關
爭
議
案
件
之
參
與
人
I

I
對
法
律
爭
訟
之
必
要
費
用
由
國
家
之
預
算
資
金
來
支
出
。
基
於
此
等
理
由

I

八
五



一
八
六

,
本
庭
例
外
地
载
定
訴
訟
費
用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卅
四
條
第
三
頊>

。

簽

名

，
‘
 

z
e
i
-
er

 博
士
 

*

 

G
e
i
g
e
r

 博
士
，R

i
n
c
k

 博
士
，W

a
n
d

，H
i
r
s
c
h

 *
 Ro

t
t
m
a
n
n

 博
士
，
 

JJiebler

 博
士
，S

t
e
i
n
b
e
r
g
e
r

法
官G

e
i
g
e
r

博
士
釾
一
九
七
七
年
三
月
二
日
丨
—2

 E
V
E
1
\
7
6

丨

丨

第
二
罾
判
決
之
理
由
與
费
用
裁
判
的
 

不
同
意
見
：A

、

首
先
我
對
列
於
原
判
決
囊
編
中
第一

三
八
頁
以
下
之
判
決
理
由
之
論
證
構
思
與
筆
法
，
不
同
意
多
數
之
見
解
。

I
、

在
此
訴
訟
程
序
爭
執
不
是
涉
及
聯
邦
政
府
公
f

宣
工
作
之
合
憲
性
，
而
是
涉
及
爲
了I
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衆
議
院
 

選
舉
聯
邦
政
府
之
選
舉
宣
傳
的
合
窻
拴
。

因
此
沒
有
理
由
去
對
聯
邦
政
府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之
合
憲
性
加
以
說
理
且
去
確
定
公S

H
f
N
H

作
i

限

，
特
別
這
兩
 

者
均
未
能
去
定
義
什
麼
是
聯
邦
政
府
眞
正
的
"
公
關
文
宣H

作*

 ◊我
侷
限
我
的
評
論
在
..我
認
爲
聯
邦
政
府
丨
|
且
 

不
僅
目
前
之
聯
邦
政
府一

-

某
些
邦
政
府
之
公
關
文
宣
I
作
之
實
務
與
棟
收
節
約
運
用
原
則
是
明
顯
不
一
致
的
。

在
目
前
之
法
律
爭
議
是
聯
邦
政
府
之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僅
應
在
可
能
是
選
擧
宣
傳
、
措
施
之
範
圍
內
認
爲
有
意
義
的
 

事
實
情
況
。



憲
法
上
評
價
首
先
要
說
明
的
走I

些
一
般
的
衡
量
，
其
適
合
去
掌
握
爭
議
情
況
與
方
法
之
界
限
：

1.
競
選
開
始
於
選
舉
之
後
的
第
一
天
，
而
且
是
爲
了
——

定

期

的

丨

丨

四
年
後
預
定

之
下
次
選
舉
，
此
話

 

在
如
下
範
圍
內
有
意
義
：
就
選
民
之
決
定
，
全
部
在
立
法
會
期
中
所
有
議
員
、
政

魃

、
黨

團

、
其

重

要

人

員

、
部
長
與

 

政
府
之
行
爲
在
下
次
選
擧
時
均
有
其
意
義
。
選
戰
與
所
繫
属
法
律
爭
議
具
有
某
些
不
同
意
義
：
選
戰
在
幾
星
期
內
擧
行

 

，
候
選
人
與
政
黨
於
此
期
間
內
彼
此
作
爲
競
爭
者
*
用
全
部
方
法

W
以
公
開H

作
謀
求
選
票
及
議
席
，
而
且
所
用
方
法

 

是
其
對
自
己
之
政
治
計m

奮
鬥
且
企
圖
擊
_
對
手
之
計
劃
。
此

"
競

選

時

間

V
在
聯
邦
選
舉
法
被
足
夠
的
規
定
，
在
此

 

不
僅
在
第
十
七
條
至
第
十
九
條
設
立
期
限
，
而
且
依
聯
邦
總
統
命
令
開
始

W
選
擧
之
準
備
"
(
聯
邦
選
舉
法
第
四
章
之

 

標

題

)
，
決

定

"
主
要
選
擧
日
(
選

舉

日

)
"
。
此
競
選
時
間
之
決
定
就
去
得
到
1
10
訴
訟
標
的
能
被
運
作
之
時
間
界

 

限
而
言
是
十
分
重
要
的
。

2
在
本
案
中
僅
聯
邦
政
府
，
聯
邦
總
理
與
聯
邦
部
長
包
括
聯
邦
新
聞
局
在
內
於
競
選
期
間
之
選
擧
宣
傳
的
行
爲
有

 

關

。
其
在
競
選
中
作
爲
憲
法
機
關
對
選
擧
結
果
之
影
響
是
重
要
的
；
而
部
作
爲
行
政
機
關
或
一
個
下

S

關

，
其
在
行

 

政
協
助
上
使
人
民
獲
得
利
益
，
例
如
藉
由
說
明
書
及
印
刷
的
指
南
在
表
格
之
壤
寫
，
在
其
納
税
申
報
書
之
製
作
，
在
符

 

合
事
物
申
請
連
同
資
料
之
提
出
等
，
則
不
在
考
慮
之
列
。
另

i

方
面
聯
邦
政
府
，
聯
邦
總
理
與
部
長
作
爲
憲
法
機
關
不

 

僅
當
其
出
版
品
外
觀
上
明
顯
時
，
而
且
當
其
致
使
其
所
屬
單
位
之I

出
版
與
散
布
毎
一
出
版
品
時
，
均
係
影
替

競

選

。

3.
在
競
選
中
政
娓
與
候
選
人
爲
了
一
制
議
會
席
位
使
用
不
同
之
資
金
與
辦
法
(
競

選

大

會

，
接
近
人
民
之
討
論
會

 

，
家
庭

B

,
在
議
會
演
說
，
記

者

招

待

會

，
在
電
視
上
登
台
演
出
，
在
新
聞
中
廣
告
，
在
廣
播
與
電
視
中
之
簡
明
廣



一
八
八

告

，
禳
語
牌
，
傳

單

，
報
導
資
料
，
對
手
之
情
緒
與
批
評
，
節

目

，
承

諾

，
特
別
也
是
宣
傳
專
業
人
士
之
巧
妙
諏
計
，
 

等

等

)
。
在
本
件
法
律
爭
議
中
涉
及
如
下
S

選
資
料
：
其
製
造
有
使
用
國
家
標
誌
、
部
長
之
圖
片
：
部
之
序
言
以
及

 

f

職
務
之
形
象
且
由
國
家
預
算
之
資
金
來
支
付C

4.
 

選
戰
中
某
行
動
之
(
存
在
的
或
缺
乏
的
)
宣
傳
有
效
性
在
本
案
中
不
得
被
提
出
作
爲
界
限
標
詰
。*

任
何
事

V
 

在
競
選
期
間
有
其
作
用
，
否
則
在
競
選
中
競
爭
的
政
黨
，
團
體
與
人
不
會
投
入
，
尤
其
不
是
僅
取
決
於
廣
告
或
作
品
之

內
容
丨
丨
其
可
能
是*
茗
觀
的
~
或

W
無
意
義
的
"

-
-
也
不
是
僅
決
定
性
时
取
決
於*

外

表

W
——

其
可
能
某
個

i

的
提
出
論
據
與
其
他
積
極
留
下
深
刻
印
像
-
-
-
其
可
能
單
純
的
取
決
於*

大
量
的
文
件*

，
大
置
的
給
予
人
民

——

那
也
就
是
，
當
其
一
方
面
迫
使
花
費
在
宣
傳
上
，
另

I

方
面
必
須
簡
單
的
搴
擬
，
因
此
不
會
引
起
使
他
人
處
於
劣

 

勢
的
印
象
。

5.
 

我
們
不
得
以
如
下
指
稱
而
說
某
一
特
定
鎗
選
宣
傳
方
式
無
意
義
..即
主
動
人
民
之
選
舉
行

爲
依
經
驗
調
査
僅
在

 

小
範
圍
受
政
黨
及
候
選
人
在
競
選
中S

手
段
影
響
。
有
可
能
：
對
大S

人
民
——

銳
所
謂
之
固
定
嫌
票
選
民
——

 

競
選
行
爲
幾
乎
是
無
關
緊
要
.，
也
有
可
能
..在
選
民
改
變
投
票
行
爲
情
況
下
競
選
努
力
成爲
空
M

 ,
因
爲
需
要
較
長
的

 

時
間
，
來
產
生
S

;
也
可
能
是
，
其
他
情
況
！

例

如

I

個
及
時
有
計
劃
引
起
轟
動
的
政
治
手
段
及
政
府
之
成
就
！

在
競
選
中
之
煽
動
更
能
產
生
效
用
正
好
與
此
考
廉
與
情
況
相
關
聯
，
即
比
較
小
的
票
數
移
動
從
某
個
至
另
一
個
政

 

黨
可
能
改
變
在
國
會
之
务
數
。
當
我
們
考
慮
到
S

小
之
票
數
推
移
(
由
一
黨
到
另
一
黨
)
可
導
致
國
會
多
數
決
之
變

 

更

，
而
且
正
當
我
們
如
此
考
慮
時
，
則
參
選
政
逋
中
沒
有j

涸
之
行
爲
不
是
自
貽
有
份
量
V
重
要
而
且
不
得
忽
視
。



6.
在

另I

方

面

在

一
個

一

如
本
件

的

爭

議

，
可
能
不
會
涉
及
：
即
在
一
個
由
預
算
資
金
支
忖
之
具
體
行
動
，
與
另

 

一
個
同
樣
由
預
算
資
金
支
付
之
具
體
行
動
間
去
劃
定
在
憲
法
上
允
許
的
與
憲
法
未
受
允
許
措
施
間
之
界
限
。
憲
法
法
院

 

僅
在
下
述
情
形
下
才
能
夠
劃
出
此
界
限
.
.
即
當
它
將
全
部
行
動
加
以
觀
察
並
且
由
其
集
合
獲
得
足
夠
明
顯
之
證
據
以
證

 

明
其
所
確
認
競
選
中
聯
邦
政
府
、
聯

邦

總

理

、
部
長
與
聯
邦
新
聞
局
之
行
爲
是
否
合
憲
是
十
分
正
當
的
時
候
。

?

聯
邦
政
府
不
是
在I
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時
才
開
始
干
涉
競
選
。

一
個
經
過
許
多
年
在
幾
乎
一
切
選
舉
都

 

要

遵

守

的

，
而
且
一
次
次
耗
費
更
大
的
、
更
強
烈
的
與
更
廣
泛
的
實
務
做
法
在
此
之
前
即
已
存
在
，
而
且
這
實
務
作
法

 

對
直
接
負
責
選
戰
者
成
爲
一
個
自
明
的
習
慣

◊
其
絕
不
被
國
家
意
見
或
被
人
民
普
遍
的
接
受
。
其
甚
至
在
文
獻
中
遭
受

 

到

反

對

。
其
已
經
一
度
被
爭
執
當
作
違
憲
的
，
此
類
爭
執
可
見
於
聯
邦
衆
議
院
中
之
反
對
戴
在
一
九
六
五
\
六
六
年
之

 

憲
法
爭
訟
程
序
(2

 B
v
E

】
\
 66
 
)
興

在

1
M
規
範
審
査

程

序

(2

 B
v
F

 1
\
6
6

 
)
；
此
等
程
序
經
由
聲

 

請

之
撤
罔
而
終
結
。
基

於

此

背

景

，
我

們

不

能

說

有I

個
多
年
無
被
撤
廢
的
憲
法
實
踐
。
憲
法
原
則
不
可
能
因
此
而
遭

 

受
到
意
義
變
更
，I

個
可
能
是
憲
法
習
慣
法
基
礎
之
法
的
確
信
亦
不
能
建
立
。

"

IV

、

聲
請
人
所
指
摘
聯
邦
政
府
在I

九
七
六
年
競
選
中
之
干
預
在
三
個
互
相
自
主
，
獨
立
有
力
的
憲
法
上
觀
點
，
是
不

 

合
法
的
：

L
每
偏
在
職
的
聯
邦
政
府
根
據
基
本
法
秩
序
是
一
倘
預
定
時
期
，

|

般
而
言
指
議
員
任
期
所
預
定
期
限
之
憲
法
機



一
九
o

關

；
此

亦

適

用

於

聯

弗

總

理

與

聯

弗

部

長

(
參
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三

條

，
第

六

九

條

第

二

項

〕
。
其

不

是

I

俏

多

數

的

政

府

 

，
而

走

作

爲

國

家

組

織

成

共

同

體

之

政

府

，
在

民

主

政

治

中

全

民

之

政

府

■，
對

此

可

由
基
本
法
第
.六

四

條

第

二

項

，
笛
，
 

五

六

條

所

規

定

聯

邦

總

理

與

聯

邦

部

長

之

誓

言

文

字*

得

到

I

個

證

明

。
聯

邦

政

府

與

其

成

員

，
聯
弗
總
理
或
聯
邦
部

 

畏

在

競

選

期

問

利

用

職

務

爲

新

當

選

〃

宣

傳

，
係

與

聯

邦

政

府

在

基

本

法

之

憲

法

體

制

互

不

相

容

的

。
但
其
以
新

 

聞

廣

告

與

小

册

子

中

用

聯

邦

旗

幟

與

聯

邦

國

旗

宣

傳

"
我

們

正

朝

向

正

確

之

路

"
或
老
其
用
小
册
子
以
相
同
外
表
暗
示

 

期

中

結

算

、
成

就

與

結

果

，
爲

誘

導

他

的

"
重

新

當

選

"

，
則

是

對

國

家

與

對

一

切

最

有

利

的

決

定

。

競

選

在

民

主

政

治

中

係

充

作

爲一

個

政

黨

與

候

選

人

問

就

政

治

權

力

之

爭

論

，
各

政

撖

其

政

治

意

見

、
政
治
目
的

 

、
政

治

計

劃

(
在

人

民

與

國

家

之

利

益

下

以

社

曾

團

體

之

觀

點

加

以

實

現

)
提

供

給

選

民

，
使

其

投

給

(
最

初

的

)
合

 

意

幽

體

他

的

選

票

。
當

聯

邦

政

府

、
聯

弗

總

理

與

聯

邦

部

長

其

自

己

的

競

選

爲

其

重

新

當

選

之

S
的
而
彷
彿
在
打
自
己

 

的

選

戰

時

，
則

此

等

競

選

將

被

歪

曲

。

當

然

聯

邦

總

理

與

聯

邦

部

長

在

競

選

中

在

其

政

黨

內

部

可

能

爲

其

計

剷

，
目

的

而

辯

護

並

且

以

此

方

式

爲

此

政

黨

 

及

由

所

提

候

選

人

爲

得

到

人

民

之

票

數

而

宣
_

，
其

有

權

：
作

爲

其

黨

之

候

選

人

，
標

示

出

其

職

務

其

所

屬

聯

邦

政

府

 

之

成

就

且

因

此

作

宣

傳

。
但

是

：
如

冋

在

政

黨

國

家

中

議

员

儘

管

其

依

賴

其

所

提

名

與

支

持

之

政

黨

但

依

現

行

憲

法

仍

 

係

全

民

之

代

表

，
不

受

委

託

與

指

示

之

拘

束

且

僅

服

從

其

良

心

(
菡

本

法

第

卅

八

條

)
，
同

様
依
現
行
憲
法
必
須
在
此

 

於

競

選

中

爲

其

政

黨

扮

演

聯

邦

總

理

及

聯

邦

部

長

與

在

聯

邦

政

府

，
聯

邦

總

理

及

聯

邦

部

長

的

法

律

地

位

、
作
爲
憲
法

 

機

關

二

者

之

冏

去

區

分

，
就

後

一

種

身

分

屬

姓

，
其

在

職

務

上

不

能

夠

從

事

一

般

官

員

在

選

戰

中

能

從

事

之

行

爲

。



2.
聯

邦

政

府

在

一

九

七

六

年

競

選

中

之

行

爲

走

與

基

本

法

民

主

政

ffi
要

求

不

相

|

致

(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
一
項
與

 

第

二

.嗅

第

I

句

)
：

基
'本
法
之
民
主
政
治
係
根
據
及
依
靠
，
下
列
建

制

■■國
家
之

領

導

，
以
及
在
國
家
中
上
位
権
限
之
行
使
，
須
經
由

 

人
民
決
定
或
監
督
，
尤
其
以
定
.期
反
覆
政
治
選
擧
之
基
本
行
爲
，
選
擧
爲
新
決
定
國
家
權
限
之
持
有
人
之
基
礎
M

且
決

 

{.

疋
政
府
政
策
之
繼
繪
或
p

更

，
新
政
治
方
向
與
想
法
或
要
求
之
拒
絕
及
新
政
治
計
劃
與
改
革
之
支
持
。
逭

是

一

個
繼
續

 

不

間
斷

的

、
公
開
的
政
治
過
程
，
諸
如
此
類
憲
法
上
的
保
障
係
經
由
基
本
法
笫
七
條
第
二
项
第
一
句
，
第
七
一
條
與
第

 

卅

八

條

。

此
民
主
過
程
只
有
當
每
一
次
毎
一
個
政
治
選
擧
之
基
本
行
爲
係
經
由
人
民
熱
烈
的
不
同
政
治
勢
力
加
以
決
定
，
特
 

色
在
於
自
甶
形
成
的
與
自
由
競
爭
的
政
黨
去
创
造
其
之
行
勤
一
致
性
時
，
是
自
由
與
公
開
的
。

也
就
足
說
：
依
照
基
本
法
上
民
主
要
求
，
選
擧
是
法
律
上
相
當
重
耍
之
政
治
過
程
，
在
其
此
意
志
形
成
係
自
由
的

 

而
影
響
針
對
選
擧
國
家
之
機
關
擧
行
。
聯

邦

政

府

、
聯
邦
總
理
與
聯
邦
部
長
之
官
方
的
選
擧
宣
傳
是

j

種
強
烈

的

"
從
 

上

面

"
干

涉

I

個

過

程

，
此
種
過
程
上
我
們
民
主
政
治
中
躐
該
"
從
下
面
而
來
V

地
規
定
其
程
序
之
開
始
，
在
其
結
束

 

時
才
重
新
決
定
該
被
組
織
國
家
的
"
上
面

"

。

不
可
避
免
的
從
聯
邦
政
府
、
聯
邦
總
理
與
聯
弗
部
及
之
政
策
及
其
政
府
計
劃
實
現
之
政
治
步
驟
開
始
作
爲
反
映
，
 

無
疑
的
尉
人
比
之
選
擧
決
定
有
間
接
之
影
響
，
甚

.#;
從
總
理
與
部
長
個
人
圖
片
及
其
所
掌
握
之
職
務
的
聲
譽
與
威
望
開

 

始

，
對
人
民
之
選
擧
決
定
亦
有
間
接
影
智
。
這
是
憲
法
上
不
會
加
以
指
摘
的
。
聯
弗
政
府
與
其
成
員
將
職
務
之
威
望
完



-
九
二

全
有
意
的
便
用
在
選
舉
宣
傳
，
當
然
被
憲
法
加
以
指
摘
而
禁
止
的
。
正
是
此
種
~
客
観
的*

,
幾
乎
可
以
說
係
超
然
于

 

"
政
黨
無
休
止
的
爭
論*

而
選
擇
的
，
茁
廣
告
、
小

册

、
附
件
與
成
就
報
告
中
帶
有
對
聯
邦
政
府
其
成
員
之
權
威
與
聲

 

眷
的
表
達
遒
成
對
政
黨
特
別
有
效
之
選
擧
宣
傳
，
藉
此
聯
邦
政
府
得
以
遠
播
名
望
。
政
黨
偏
袓
在
競
選
中
可
能
不
僅
以

 

公
開
的
V
政
黨
S

的

*
活
勤
出
現
，
而
且
可
能
使
此
活
勤
出
現
我
們
對
於
由
該
政
黨
宣
傳
之
狀
況
與
關
聯
而
生
的
信

 

賴

，
或
者
可
能
更
好
地
其
完
全
未
受
注
意
的
與
無
反
映
的
爲
某
特
定
政
黨
當
作
宣
傳*

到
達*

選
民
之
信
賴
。

■

3.
聯

邦

政

府

在I
九
七
六
年
競
選
中
之
行
爲
最
終
係
與
在
競
選
中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之
憲
法
原
則
不I

致

的

(
基
本

 

法

第

廿I

條

第I

頊

，
第
卅
八
條
第
一
項
)
，
如
同
聯
邦
籯
法
法
院
在
經
常
的
判
決
中
所
已
發
展
的
原
則
。

在
競
選
中
由
於
反
對
黨
緣
故
開
始
之
政
黨
機
會
與
最
後
受
政
府
支
持
之
政
黨
機
會
，
在
爭
奪
選
票
上
事
實
上
不
是

 

相

同

的

。
這
定
必
須
接
受
的
；
且
須
由
其
出
發
。
基
於
如
此
強
烈
之
重
要
性
，
可
得
出
如
下
因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而
發
展

 

出
之
要
求
：
所
有
仍
加
深
事
實
上
存
在
之
不
平
等
者
，
皆

必

須

停

止

。
在
考
慮
到
政

E
璣
會
平
等
原
則
之
前
提
下
，
所

 

謂
執
政
魃
透
過
官
方
借
用
其
職
務
權
威
，
政
府
聲

譽

，
國

S

徵
等
所
爲
之
輔
助
是
違
憲
的

◊
此
職
務
配
備
(A

m
t
s
—

 

Fazilitat

 
)
之

借

用

，
例
如
應
用
部
之
公
務
員
去
草
擬
宣
傳
小
册
、
選
舉
演

說

V
M
選
組
織
等
是
在
競
選
中
給
政
府

 

主
要
政
黨
優
惠
之
另I

鲴
違
憲
案
例
。
兩
者
衡
量
對
聲
請
人
所
指
摘
聯
邦
政
府
行
爲
之
判
斷
亦
有
其
重
要
性
。
競
選
宣

 

傳
由
預
算
資
金

M
以
支
持
以
單
方
地
利
於
占
政
府
多
數
之
政
黨
，
這

點

並

非

扮

演I

個
與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之
憲
法
原
則

 

相
關
聯
角
色
的
唯
！
觀

點

.，
但
却
是
佔
重
要
地
位
之
觀
點
。

聯
邦
政
府
廣
泛
地
以
從
預
算
之
資
金
製
造
競
選
資
料
且
本
身
使
用
或
經
由
其
他
的
在
競
選
中
加
以
使
用
，
此
係
單



方
面
或
唯
一
的
尉
執
政
黨
產
生
有
利
影
窨
。
包
括
聯
邦
新
聞
局
在
內
之
聯
邦
政
府
特
別
由
其
所
製
造
資
料
(
附

件

、
小

 

册

、
成
就
報
告
等
等
)
以
極
大
數
目
散
發
之
目
的
免
費
轉
讓
給
執
政
黨
；
此
被
分
配
給
此
政
黨
之
廣
告
展
覽
台
，
在
競

 

選
大
曾
及
在
此
政
黨
之
其
他
機
構
，
以
公
開
的
宣
傳
信
箱
與
政
黨
費
用
，
作
爲
此
政
黨
之
候
選
人
的
贈
品
且
以
類
似
方

 

式
向
選
氏
作
宣
傳
目
的
之
分
發
。
雖
有
此
等
資
料
可
能
同
時
被
其
他
政
黨
要
求
使
用
，
但
却
不
會
發
生
任
何
作
用
.，
因
 

爲
其
射
反
.對
膊
之
選
舉
宣
傳
完
全
不
合
適
。
因
此
躺
邦
政
府
單
方
面
捐
助
以
利
於
執
政
黨
從
聯
邦
預
算
資
金
供
給
附
加

 

之
宣
傳
支
出
以
百
萬
元
計
。
我
們
必
須
注
意
現
行
法
關
於
政
黨
產
生
適
度
的
選
擧
費
用
由
國
家
資
金
償
遼
之
規
定
(
政

 
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以
下
)
。
此
規
定
保
障
與
政
黨
椟
曾
平
等
原
則
相
符
的
尉
原
則
上I

切
參
與
競
選
之
政
黨
從
聯
邦
預
算

 

M
得
之

款

項

；
只
要
其
保
持
在
適
當
的
界
喊
內
，
此
資
助
競
選
係
足
夠
的
。
現
在
執
政
黨
以
上
述
方
式
提
供
額
外
的
數

 

百
萬
免
費
的
選
蓽
宣
傳
以
供
利
用
，
則
明

M
的
違
反
在
競
選
中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之
憲
法
原
則
。
而
這
遘
尙
未
考
慮
到
，
 

包
括
.輔
邦
新
M
局
在
內
之
聯
邦
政
府
可
能
以
田
該
政
府
支
付
之
市
價
％
^

印
刷
宣
傳
資
料
之
任
務
給
政
黨
本
身
或
與
此

 

政
黨
接
近
的
企
業
，
並
且
該
企
業
得
以
顧
及
政
黨
爲
選
擧
資
料
之
印
刷
任
務
而
較
便
宜
地
計
算
之
，
致
使
政
黨
藉
此
得

 

以

減

輕

一
1

敏
外
的
財
政
資
金
負
擔
。

V
、

由
在

IV
所
作
之
證
明
可
得
出
一
些
結
論
+•

1.
須
取
決

於

，
花
费
聯
邦
預
算
所
製
造
的
聯
邦
政
府
，
聯

邦

總

理

，
聯

邦

部

長

(
包
括
聯
郭
印
刷
局
在
內
)
之
附

 

件

、
小

册

子

、
成
就
顇
告
是
否
沒
有
在
競
選
中
被
使
用
而
足
。
至
於
其
在
競
選
中
被
使
用
前
，
何
時
已
被
印
刷
及
其
是

I

九
三



一
九
四

否
已
被
堆
存
數
日
或
數
年
，
則
是
無
關
緊
要
的
。
對
其
是
否
被
直
接
交
付
給
政
府
所
支
持
之
政
黨
，
或
與
該
政
黨
接
近

 

的
或
在
競
選
中
支
持
該
政
黨
的
機
構
組
織
，
辦

事

處

，
群

衆

領

袖

等

，
亦
是
無
關
緊
要
的
。
最

後

，
其
是
否
未
由
政
府

 

機
關
或
僅
基
於
在
競
選
中
支
持
該
政
黨
之
璣
構
或
妯
人
之
諝
求
才
交
付
，
則
亦
是
無
關
緊
要
的
；
即
使
此
交
付
係
一
份

 

小
的
報
_

而

進

行

，
亦
不
至
於
改
提
此
判
斷
。

Z
即

使

政

府

機

構

在

將

來

个

以

上

述

方

式

干

涉

聯

邦

議

會

栽

選

，
亦

有

未

足

。
相

反

地

，
它
遺
必
須
探
取
預
防

 

措

施

，
防
止
在
競
選
期
間
以
外
可
無
須
考
廉
地
被
允
許
分
發
的
資
料
，
在
競
選
期
間
不
被
政
黨
當
作
宣
傳
工
具
加
以
使

 

用

。
這
點
無
礙
於
政
黨
被
限
制
須
遵
3

如
上
所
述
之
憲
法
地
位
。
其
係
被
憲
法
法
院
針
釾
包
栝
在
競
選
期
間
政
黨
之.

 

活
勤
的
選
舉
範
阐
，
認
爲
不
是
預
定
的
憲
法
機
關
，
被
承
認
爲
是
於
選
舉
領
域
中
在
憲
法
生
命
之
內
部
作
用
且
藉
其
活

 

勤
延
伸
經
由
憲
法
使
國
家
規
範
化
的
範
_
的
憲
法
預
定
的
一
致
性
。
因
此
在
這
方
面
其
同
樣
在
法
律
上
拘
束
政
府
及
其

 

成
員〇

 

-

3.
 

基
於
此
等
理
由
，
聯
邦
政
府
是
被
禁
止
，
以
如
上
所
述
之
方
式
提
供
所
支
持
之
政
黨
資
料
作
爲
聯
邦
議
會
雜
選

 

而

使

用

，
也
就
是
在
此
競

f

產
生
其
政
黨
掠
奪
的
影
*

，
甚
至
根
據
憲
法
亦
禁
止
■，
反
對
黨
在
聯
弗
議M

S

選
中
受

 

到
經
由
其
有
計
劃
的
接
近
的
邦
政
府
的
支
持
。
這
點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。

4.
 

聯
邦
政
府
經
由
在
IV

所
作
之
證
明
下
不
被
阻
止
，
也
在
選
舉
期
間
去
求
助
人
民
，
例
如
在
某
緊
急
狀
態
或
探
取

 

與
某
政
治
步
鼸
相
關
聯
時
。

一
個
必
要
的
立
即
的
說
明
或
通
知
；
此
外
亦
可
使
用
記
者
招
待
會
、
廣

播

與

電

視

。
透
過

 

記
者
招
待
會
、
.廣
播
與
電
視
可
在
鏡
選
期
間
《
述
一
镧
暂
時
足
夠
的
資
訊
也
可
宣
傳
剛
公
布
法
律
之
內
容
。
此
外
這
些



說
明
與
報
導
可
能
被
準
備
在
選
擧
期
間
借
助
小
册
子
等
被
準
備
且
在
選
擧
後
直
接
被
散
發
，
只
要
不
是
引
用
以
預
算
賣

 

金
少
量
的
往
來
，
此
說
明
在
各
式
各
樣
組
成
的
自
由
社
會
之
民
主
政
治
中
諸
讓
這
些
行
業
、
團

體

與

組

織

，
依
其
目
的

 

倮
在
維
護
人
民
之
不
同
的
利
益
9

5.
 

依
上
述
考
應
聯
邦
政
府
在
競
選
期
間
之
活
勤
而
劃
分
出
的|

切
理
論
體
系
明
確
的
界
限
，
仍
無
法

避

免

地

，
實

 

際
上
仍
會
在

M
案
中
形
成
有
問
題
之
區
域
。
這
被
認
爲
是
無
可
避
免
的
。
此
不
會
妨
礙
依
在
n
6.
所
說
明
之
標
準
爲
準

 

則
之
憲
法
上
監
督
。

6.
 

此

外

，
關
於
聯
邦
政
府
遂
守
或
忽
視
爲
影
窖
在
聯
邦
衆
議
院
競
選
憲
法
上
被
劃
定
的
界
限
，
有
一
個
比
較
有
效

 

的
政
治
監
督
：
選

舉

宣

傳

，
特
別
聯
邦
政
府
之
影
®
在
競
選
上
有
利
多
數
遒
發
生
在I

切
公
關
文
宣H

作

中

。
人
們
可

 

能
注
意
，
政
黨
用
何
種
方
法
進
行
競
選
且
聯
邦
敌
府
包
栝
聯
邦
新
聞
局
、
聯
邦
總
理
與
聯
邦
部
長
在
內
是
否
與
如
何
干

 

涉

競

選

。
支
持
這
洄
判
決
的
公
衆
之
意
見
可
能
重
新
反
應
之
。

此
外
一
洄
不
重
視
該
被
劃
定
之
憲
法
界
限
的
政
府
，
係
拿
聯
邦
議
會
選
舉
之
有
效
性
來
冒
險
的
(
基

本

法

第

四

~ 

條
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三
款
，
第

四

八

條

)
。
聯
邦
政
府
與
其
成
員
在
競
選
上
之I

個
政
黨
偏
祖
影
*I

是
 

尙
値
懷
疑
地
如
此
最
重
干
涉
此
過
程
，
以
致
於
只
要
符
合
經
驗
上
通
常
勉
強
的
選
舉
結
果
，
就
不
再
加
以
排
除
，
只
要

 

不
是
若
無
該
干
涉
則
選
擧
結
果
將
完
全
出
乎
意
料
之
外S

S
S

。
否
則
選
舉
結
果
仍
須
撤
銷
，
並
且
重
新
擧
行
選
擧
。

7.
 

經
由
對
預
算
法
之
相
關
決
議
與
經
由
補
充
之
法
律
規
定
從
在
IV

與

V
1.

至
6.

所
採
取
之
論
證
得
出
如
下
結
論
：
 

貫
微
憲
法
上
之
要
求
且
不
破
壞
或
規
避
之
，
這
點
是
聯
邦
議
會
的
事
情
。I

種
被
聯
邦
政
府
要
求
之
規
定
亦
屬
之
，
亦



即
其
連
.續
在
特
定
短
暫
時
内
以
槪
觀
發
行
，
其
以
聯
邦
預
算
之
資
金
來
生
產
那

I

種

小

册

子

、
附

件

、
成
就
報
告
等
；
 

其

版
次

定

多

少

，
多
少
件
被
散
發
，
以
何
種
途
徑
被
散
發
與
何
時
散
發
。
此
種
規
定
係
在
過
程
與
監
督
透
明
性
之
利
益

 

下
經
由
公
開
性
高
度
被
期
待
，
甚
至
在
某
種
情
況
下
，
基
於
同
樣
理
H1
M

在

憲

法
JK

被

要

求

■，
準

此

，

I

九
七
五
年
十

 

一
月
五
日
之
判
決
要
求
，
判
斷
關
於
一
切
議
M

ri:
國
會
中
財
政
资
助
部
分
，N
M

度
且
不
經
rtJ
LK

席
團
來
作
成
該
判
斷
(
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四
〇
卷
第
二
九
六
頁
〔
第

三

二

七

頁

〕

〕
。

VI
、

上
述
對
聯
郭
議
會
選
擧
的
詳
細
to

明

，
不
言
可
論
的
，
也
適
用
於
毎
一
個
邦
議
曾
選
擧
。
那
裏
邦
政
府
也
不
被
允

 

許
官
方
的
選
擧
宣
傳
在
預
算
資
金
與
國
家
象
徵
之
應
川
下
圖
利
於
W

史

持

的

政

黨

(
或

政

黨

們

)
藉
以
干
渉
競
選
或
反

 

之

，
聯
邦
政
府
官
万
地
援
助
其
所
接
近
的
邦
之
屮
之
反
對
鈹
。
道

不

排

除

，
邦
政
府
之
成
員
作
爲
政
治
家
同
樣
如
同
聯

 

邦
政
府
之
成
R

作

爲

政

治

家

，
在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，
在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-
在
選
擧
大
會
中
作
爲
演
講
者
，
在
記
者
招

 

待
昝
上
與
在
其
他
截
構
支
持
其
政
黨
D
 

B

、

我

也

反

對

多

數

怠

見

，
在

判

決

+:
文

所

指

出

，
必

須

償

還

聲

請

人

必

要

之

費

用

。

此

費

用

判

決

與

至

目

前

爲

止

之

判

決

矛

盾

。
到

目

前

爲

止

尙

無

一

個

案

例

法

院

係

依

職

權

，
也

就

是

沒

有

聲

語

，
 

判

示

償

還

聲

請

人

之

必

要

費

用

的

。
在

不

案

件

中

，

一

硇

政

黨

通

過

實

體

法

上

之

聲

諝

，
在

一

値

機

關

爭

議

內

提

出

此

 

聲

請

，
要

求

償

還

其

必

要

费

用

，
而

法

院

以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法

第

三

四

條

第

三

项

是I

個
例
外

規

定

爲

理

由

駁

囘

此

聲



請

；
只
有
f

在
特
別
衡
平
理
由
時
，
才
考
慮
此
種
償
通
聲
請
.，
此
類
理
由
係
既
非
已
被
闡
明
亦
非
淸
楚
顯
明
的
(
聯

 

邦
憲
法
法
烷
裁
判
*
編

第

廿

卷

，
第

I

 1

九
頁
〔第

I

三
三
頁
以
下
〕

)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卅
四
條
第
三
項
之
例

 

外

規

定

。

法
官
：G

e
i
g
e
r

博
士
.

我
同
意
上
述
的
反
對
意
見
。

法
官K

o
t
t
m
a
n
n

博

士

對

|

九
七
七
年
三
月
二
日
丨
丨2

 Bv
E

 
1
\
7
6
——

第
二
庭
判
決
之
反
對
意
見
。

聯
邦
政
府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聃
邦
議
會
觭
選
中
根
本
沒
有
因
被
聲
請
人
指
摘
之
行
爲
而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廿
條
第|

項

 

與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(
民

主

原

則

)
且
比
多
數
見
解
所
認
爲
的
違
反
範
圍
爲
小
地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廿I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I

句

 

，
第
卅
八
條
第
一
項
(
政
黨
在
親
選
中
機
會
平
等
之
憲
法
原
則
〕
而

已

。
我
在
結
論
上
完
全
不
同
意
該
判
決
中
對
被
聲

 

諝
人
侵
犯
機
會
平
等
權
利
之
論
證
。

我
旣
不
同
意
多
數
意
見
所
界
定
之
標
準
，
該
標
準
乃
針
對
聯
孤
政
府
在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期
間
之
行
爲
從
民
主
原
則

 

與
政
黨
在
競
選
中
機
會
平
等
之
憲
法
原
則
推
導
而
出
.，
亦
不
贊
成
以
.個
別
政
府
措
施
評
價
作
爲
違
憲
侵
犯
被
聲
請
人
權

 

利
之I

W
。I —
I
、

合
屬
庭
之
多
數
意
見
在
判
決
中
係
從
國
會
民
主
政
治
之
形
象
出
發
，
其
對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之
政
號
國
家
結
構

 

不
是
正
確
評
價
且
此
外
不
是
完
全
願
及
從
聯
邦
形
成
以
來
之
憲
法
現
實

。

一
九
七



-
九
八

基
本
法
之
民
主
是I

帼
政
黨
民
主
(
參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#
編

第

四

卷

，
第

一
四
四
頁
〔
第

I

四

九

頁

〕
可
進

 

一
步
得
證
〕
。
政
黨
依
基
本
法
第
廿I

條

第

「
項

第I

句

之

規

定

有I

個
法
律
上
享
有
特
權
的
地
位
。
其
被
提
升
至
憲

 

法
上
國
家
機
關
之
等
級
被
肯
認
爲
政
治
上
的
行
勤
單
位
，
其
乃
民
主
政
治
允
許
爲
團
結
選
民
成
爲
政
治
有
活
動
能
力
的

 

團
賸
且
使
其
能
夠
如
此
拫
本
有
效
之
影
被
在
國
家
的
事
情
上
(
聯
郭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费
編
第
十
~
卷

，
第

二

六

六

頁

〔
 

第
二
七
七
頁

〕
；
第

廿

四

卷

，
第
二
六
o
頁

c

第
二
六
四
頁
〕

)
。
由
此
得
知
無

II
如
何
其

i

邦
級
與
邦
級
憲
法
機

 

M
之
組
成
上
具
實
際
上
之
獨
占
地
位
，
沒
有
這
些
在
此
關
聯
上
甚
至
被
稱
爲

W
IIJ
設
機

關

W
的

政

黨

(
參
聯
邦
廉
法
法

 

院
载
判
囊
編
第
一
卷
，
第
二
〇

八

頁C

第

二

二

五

頁

〕
〕
°,
最
高
官
職
之
分
配
在
現
代
群
衆
民
主
下
將
是
不
可
能
的
(
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
S

第

十

三

卷

，
第

五

四

頁

〔
第

八

四

頁

〕

)
。

基
本
法
之
政
黨
國
家
的
特
別
要
件
是
\

㈣
政
黨
在
聯
邦
衆
議
院
候
選
人
之
提
名
上
有
一

 ■個
實
際
上
的
獨
占
；

(b)
 

政
黨
在
聯
邦
總
理
之
選
畢
上
有
-
個
實
際
上
的
獨
占
.，

(c)
 

聯
邦
總
理
在
聯
邦
議
會
總
是
多
數
黨
或
多
數
聯
盟
之
主
席
或
代
表
；

(d)
 
聯
邦
部
長
絕
大
多
數
是
聯
邦
議
會
議
具
，
其
政
黨
之
高
級
幹
部
，
簡

言

之

，
其
是
政
黨
的
政
策
決
定
者
。
 

已
不
再

f

謂
非
政
治
超
黨
派
公
職
部
長
之
型
態
，
此
種
型
態W

i
l
h
e
l
m
i
n
i
s
c
h
e
n

國
家
代
表

I

此
外
其
在

經
由
保
守
態
度
實
現
上
顯
得
突
出
丨
—

。

⑼

聯
邦
政
府
由
於
此
種
作
用
所
形
成
之
囤
家
結
梅
，
不
是*
中

立

的

政

黨

漂

浮

在

行

政

權

頂

端

之

上

。
聯



邦
政
府
更
確
切
的
說
甚
至
是
執
政
尨
或
其
主
要
政
府
聯
盟
的
行
政
委
員
會
。

(f)
樹
邦
政
府
對
全
體
人
民
與
國
家
負
有
義
務
(
基
本
法
第
六
四
條
第
二
項
，
第

五

六

條

)
。
其
作
用
應
該
有
助

 

於
公
共

l
i
之
要
求
與
實
現
。
然
而
什
麼
有
助
於
公
共
福
利
，
總
是
在
政
黨
與
各
式
各
樣
社
會
團
體
間
是
仍
存
有
爭
論

 

。
所
以
此
判
決
之
命
題
，
即
政
府
釾
公
共
福
利
負
有
義
務
且
因
此
不
允
許*

有

成

見

的

"
干

涉

競

選

，
也

S

在
競
選

 

期
間
必
須
保
持

W
中

立

W
，
便
顯
得
空
泛
而
無
內
容
。
因
爲
聯
邦
政
府
不
是
爲
了
實
現
一
個
由
其
在
政
治
中
立
內
容
上

 

特
定
公
共
福
利
而
努
力
。
如
同
其
在
基
本
法
之
政
黨
民
主
中
得
到
實
現
，
更
確
切
的
說
其
可
能
在
其
每
天
之H

作
僅
就

 

其
主
要
政
黨
的
選
擧
計
割
，
只
求
試
圖
去
實
現
不
身
政
府
計
劃
之
基
礎
，
因
爲
政
治
上
多
數
黨
之
選
舉
政
見
可
作
爲
一

 

個
具
有
多
數
且
在
已
舉
行
之
聯
邦
議
會
選
舉
中
已
找
到
的
德
國
人
民
多
數
贊
成
之
公
共
福
利
的
想
法
，
所
以
多
數
黨
可

 

以
建
立
政
府
且
提
出
特
定
的
行
政
計
劃
。
此
政
府
計
劃
是
受
到
人
民
之
多
數
意
8

持

。
多
數
黨
之
計
劃
與
以
此
爲
立

 

足

點

之

政

府

計

劃

的

實

現

是

爲

了

政

府

公

務

存

績

期

限

內

公

共

之

實

現

。
因
此
聯
邦
政
府
不
僅
負
有
義
務
，
此
計

 

劃
作
爲
其
政
府
工
作
之
基
礎
，
而

且

有

權

利

，
在
政
治
上
辯
論
中
針
對
國
會
的
反
對
黨
，
針
對
利
益
围
體
與
聯
盟
來
辯

 

護

。
此
亦
適
用
於
競

i

間

。

這
也
是
在
政
黨
國
家
民
主
政
治
中
民
主
原
則
之
結
果
。

^

在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其
不
僅
渉
及
新
聯
邦
議
會
之
組
成
，
而
且
同
時
涉
及
新
聯
邦
總
理
與
聯
邦
政
府
之
挑
選

 

。
這
也
是
在
繼
續
實
行
目
前
之
政
府
的
計
劃
(
此
計
劃
同
時
是
多
數
議
會
黨
團
之
計
劃
)
，
與
實
行
政
治
上
反
對
黨
之

 

計

劃

間

作I

政
治
上
之
選
擇
。

I

九
九



二
〇
〇

.{h)
因
爲
是
如
此
，
因
此
從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建
立
以
來
的
聯
邦
總
理
與
幾
近
所
有
的
聯
邦
部
長
曾
干
涉
聯
邦

 

議
曾
競
選
，
且
甚
至
不
僅
以
其
作
爲
議
員
與
作
爲
政
黨
幹
部
之
地
位
，
m

且
正
是
以
其
作
爲
聯
邦
總
理
與
作
爲
聯
邦
部

 

長
之
地
位
。
；ia
點
出
現
在
有
意
的
與
意
阊
的
爲
兢
選
目
的
而
使
用
國
家
職
務
權
威
並
且
在
強
烈
的
使
用
其
職
務
手
段
的

 

情

況

下

。
甚
至
爲
了
公
關
文
宜

X
作
之
預
算
賣
金
亦
屬
於
此
。

茌
德
怠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中
到
目
前
廿
八
年
來
皆
有
如
此
經
歷
，
而

§.
_个
僅
在
聯
邦
中
也
在
一
切
聯
邦
之
各
邦
中
出

 

現

過

。所
冇
的
聯
邦
緦
理
與
大
多
數
的
聯
邦
部
長
，
獨
立
於
其
所
廊
政
黨
之
外
，
在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不
僅
爲
其
再
當
選

 

爲
聯
邦
議
會
議
M

也
爲
其
再
獲
得
打
前
之
國
家
職
位
而
努
力
。
除
此
之
外
甚
至
例
如
對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而
言
，
首
先
受

 

到
聯
邦
總
理
完
全
運
用
其
作
爲
聯
邦
總
理
之
職.

務
權
威
所
引
導
，
其
次
才
受
到
其
主
要
的
政
黨
所
引
導
D

也
就
是
在
競
選
期
間
根
本
談
不
上
政
府
之
政
黨
政
治
的
中
立
性
。

⑴
塑
造
我
們
政
黨
國
家
民
主
乃
政
治
生
命
一
.個
電
要
§.
有
特
色

的

要

素

，
在
該
民
主
中
聯
邦
總
理
與
聯
邦
政
府

 

利
用
其
職
務
權
威
，
.泰
過
政
府
職
權
範
圍
內
職
務
之
公
開

X
作

，
藉
由
聲
明

S
與
成
就
報
告
及
很
多
茌
未
來
所
針
對
政

 

治
JK

企
阎
聲
明
來
千
涉
競
選
，
正

如

同

其

在

基

本

法

效

力

下

所

已

發

展

的

.!.
這

點
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不
能
毫
無
預
告
地

 

，
就
以
源
自
於
基
本
法
作
爲
憲
法
原
則
並
限
制
聯
邦
政
府
行
爲
的
標
準
來
加
以
改
變
。
憲
法
現
實
是
與
其
對
立
的
。
因
 

爲
實
際
上
政
治
上
行
爲
在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最
近
卅
年
之
歷
史
$
並
沒
有
放
寬
爲
聯
邦
政
府
由
基
本
法
而
柬
之
行
爲

 

界

限

。
其
域
後
沒
有
人
知
道
。
此

結

果

是

，
沒
有
聯
邦
總
理
，
沒
有
聯

邦

政

府

，
沒
有
聯
邦
議
會
，
浪
有
政
黛
可
能
遵



循
此
所
謂
憲
法
上
所
提
供
之
界
限

1.
因

爲

我

們

根

據

剛

剛

所

說

明

的

關

於

政

黨

國

家

結

構

的

,
所
以
聯
邦
政
府
之
民
主
原
則
不
禁
止
，
把
其
與

 

政
黨
視
爲
相
同
，
去
爲
重
新
當
選
表
明
立
場
且
爲
其
再
度
當
選
而
宣
傳
。
因
此
人
民
之
定
期
重
覆
選
舉
決
定
之
民
主
原

不
會
被
認

爲

有
。

政
府
在
政
黨
國
家
民
主
中
僅
朝
組
織
有
關
政
黨
之
方
向
去
建
立
。
人
民
經
由
選
舉
給
政
黨
時
間
上
有
限
期
的
委
託

 

，
去

任

命

一

個

政

府

。
政
黨
之
公
共
福
利
的
觀
念
主
耍
經
由
在
統
治
之H

作

中

加

以

實

現

，
此
觀
念
乃
政
黨
計
«
或
聯

 

盟
計
劃
在
政
府
行
爲
中
修
改
而
得
。
聯
邦
政
府
之
聯
邦
總
理
與
成
員
便
負
有
義
務
經
由
當
其
任
命
的
時
候
鼷
成
不
是

W 

中

立

的

W
性

質

，
此
僅
通
對
某
個
從
其
政
黨
之
目
的
與
計
劃
脫
離
的*

客

觀

的

、
公
共
一
^
:
*
，
此

"
所
謂
的
國
家
全

 

體

*

。
更
確
切
的
說
其
有
——

剛
好
是
民
主
原
則
的
結
果
——

此

任

務

’
即
去
實
現
代
表
多
數
人
民
的
主
要
政
黨
或
政

 

黨
聯
盟
之
政
治
計
劃
，
對
此
人
民
則
在
先
前
舉
行
的
聯
邦
議
會
選
舉
時
經
由
其
選
舉
之
決
定
，
將

^

一
務
委
託
之
。

因

此

在

|

個
新
的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前
人
民
期
待|

種

公

開

(offenieg

'gg

 )
，
公
開
所
有
聯
邦
政
府
已
完
成

 

的

。
此
種
公
開
是
人
民
將
來
選
舉
時
作
決
定
之
基
礎
。
此
外
一
個
此
類
政
府H

作
之
公
開
也
給
反
對
逋
機
會
，
得
以
具

 

體
地
與
聯
邦
政
府
之
說
明
相
互
辯
論
，
這
同
時
也
是
屬
於
人
民
合
理
地
作
選
舉
決
定
之
基
礎
。

在
憲
法
現
實
中
在
再
選
擧
聯
邦
總
理
或
選
擧
反
對
黨
候
選
人
之
間
的
二
者
擇一

。
在
此
種
二
元
論
中
是
根
本
嫂
有

 

給

*

中
立
的
政
府
"
有

存

在

餘

地

，
在
競
選
中
的
確
不
會
且
正
好
不
會
。



二
0

 二

選
抝
也
係
如
此
認
爲
，
他
並
未
區
別
聯
邦
總
理
之
出
現
在
競
M

中
是
以
其
作
爲
聯
邦
總
理
的
地
位
或
以
其
作
爲
黨

 

的
領
袖
的
地
位
。
聯
邦
總
理
仍
然
是
聯
邦
總
理
，
聯
邦
政
府
之
成
M

仍
然
是
聯
邦
部
位
。
他
們
能
夠
公
開
的
出
現
■.他
 

們
總
是
政
府
領
導
者
與
政
府
成
員
，
且
任
何
他
們
的
言
論
在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擧
前
時
間
内
必
然
會
渉
及
選
擧
且
影
響
選

 

擧

結

果

。
這
是
不
可
避
免
的
並
且
我
認
爲
是
比
主
原
則
之
表
現
；
所
以
其
不
可
能
援
引
民
主
原
則
而
被
廢
棄
，
因
此
在

 

職
的
聯
邦
政
府
之
行
爲
至
淇
職
務
期
間
結
束
前
也
由
民
主
原
則
所
支
持
。
聯
邦
總
理
與
聯
邦
政
府
成
員
的
一
方
面
分
裂

 

爲
公
職
人
員
，
因
而
在
競
選
期
間
基
於
民
主
原
則
躐
該
對
保
持
沈
默
0
有

義

務

，
伹

另

I

方
面
又
分
裂
爲
政
黨
政
策
決

 

定

者

，

爲
有
利
一
個
政
府
芏
耍
政
黨
之
獲
得
的
多
數
投
票
而
允
許
積
極
參
與
競
選
，
這
根
本
媞
+
可

能

的

。
此

外

，
此
 

種
區
分
忽
視
r

，
民
主
原
則
事
實
上
只
能
和
經
由
政
黨
加
以
實
現
，
且
亦
忽
視
了
人
民
的
選
擧
決
定
是
對
當
作
在
政
府

 

與
政
府
計
剷
(
執

政

黨

)
及
反
對
黨
全
體
與
反
對
黨
計
劃
的
人
與
物
的
計
剡
採
取
態
度
。

經

由

聯

邦

政

府

之

成

員

與

經

由

聯

邦

政

府

之

公

開

H

作

評

價

說

明

政

府

計

劃

是

聯

邦

政

府

普

遍

的

行

爲

義

務

，
此

在

 

聯

邦

衆

議

院

競

選

期

間

也

_个

會

減

弱

。

在

符

合

基

本

法

之

政

黨

國

家

實

際

情

況

下

，
.个

能

根

據
I

個

不

同

解

釋

的

民

主

原

則

使

聯

邦

政

府

於

競

選

期

間

內

 

在

政

治

上

被

減

弱

，
即

使

國

會

反

對

餹

容

有

無

限

制

的

自

由

，
得

以

指

責

其

爲

運

作

失

.寶

，
政

治

上

無

能

及

思

想

的

 

M

亂

的

政

府

。

因

此

我

可

以

由

民

主

原

則

推

論

出

聯

邦

政

府

在

競

選

中

之

行

爲

沒

有

界

限

。

2 .
聯

邦

政

府

在

聯

邦

議

會

競

選

期

間

亦

不

受

限

制

的

政

治

活

動

，
如

同

我

在

民

主

原

則

之

觀

點

下

將

其

視

爲

憲

法



上
允
許
的
，
所
產
生
的
將
是
會
先
涉
及
反
對
黨
在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之
機
會
平
等
問
題
，
而
非
如
判
決
中
指
出
的
，
使

 

政
府
活
動
受
到
拘
束
。

我
贊
同
合
議
庭
在
判
決
之
c
n
 (
第
一
四
四
頁
以
下
)
章
節
部
分
地
發
展
，
部
分
地
僅
重
複
憲
法
基
本
原
則
，
經

 

由
該
原
則I
切
政
黨
在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
i

會
平
等
將
被
保
障
。

我
同
意
判
決
中
之
下

f

題

*

當

國

家

機

利

於

或

加

負

擔

於

某

政

黨

或

由

候

選

人

在

競

選

中

產

生

影

響*

 

，
將
侵
犯
政
黨

f

選
中
之
機
會
平
等
權
利
。
我
是
僅
此
意
見
，
即
這
個
標
準
需
要
進I

步
或
其
他
的
具
體
化
且
聯
邦

 

政

府

在I
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不
曾
妨
碍
反
對
黨
之
選
舉
機
會
。
因
此
我
不
支
持
在
判
決
之

C
IV
(
第

I

四
八

 

頁
以
下
)
章
節
中
的
論
述
，
該
論
述
特
別
劃
出
政
府
之
公
關
文
宣

X
作
在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之
界
限
。

我
覺
得
於
此
所
發
展
出
之
監
督
標
準
，
過

度

狹

窄

。
依
我
的
見
解
亦
即
不
僅
聯
邦
政
府
公
關
文
宣H

作
之
權
利
與

 

政
黨
在
自
由
不
受
干
擾
競
選
之
權
利
相
對
立
。
更

確

切

地

說

，

一
方
面
由
於
政
黨
自
由
競
選
與
自
由
選
舉
的
權
利
，
另

 

I

方
面
則
由
於
統
治
行
爲
之
迫
切
必
然
性
產
生
了
利
益
的
衝
突
。
政
府
至
其
職
務
期
間

i

I

日
有
完
全
的
行
爲
權
限

 

。
此
權
限
亦
包
含
全
部
慣
常
的
公
關
文
宣H
作

。

只
要
包
括
公
關
文
宣H

作
在
內
的
政
府
活
動
，
對

外

使

得

國

家

的I

切

明

顯

可

見

，
爲

國

家

宣

傳

，
向
人
民
告
知

 

並
藉
以
結
合
人
民
爲|

體

，
那
麼
此
種
活
動
是
無
限
制
地
可
允
許
。
這

也

適

用

在

，
當
一
個
有
力
的
政
府
，
1_
個
政
府

 

之
工
作

W
小
心
翼
翼
的

W
描
述
的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在
競
選
中
干
捷
國
會
之
反
對
黨
時
。
如

果

政

府|

點
事
也
不
做
，
克

 

制

自

己

在

判

決

意

義

下

之

〃

中

立

的

〃

，
似

乎

其

鑑

於

即

將

來

臨

選

舉

期

日

已

經

退

職

，
那

麼

，
很

顯

然

地

這

二
o
三



二

〇

四

尉
画
會
反
，對
黨
是
大
快
其
心
的
。
但
國
會
的
反
對
黨
却
無
權
要
求
聯
邦
政
府
如
此
地
不
作
爲
。
政
黨
在
競
選
上
之
機
會

 

平
等
不
包
含
反
對
黨
得
要
求
不
作
爲
的
政
府
，
特
別
不
得
要
求
其
在
競
選
期
間
之
公
開

H

作

的

不

作

爲

。

在
判
決
之
C

IV

(
第
一
四
八
頁
以
下
)
章
節
中
爲
公
關
文
宜
工
作
所
劃
定
之
界
限
，
以
某
方
式
限
制
了
政
府
板
據

 

憲
法
交
托
之
一
般
的
與
廣
泛
的
，
甚
至
在
競
選
中
無
限
制
的
行
爲
權
限
，
就
此
我
在
基
本
法
中
找
不
到
根
據
。
在
致
力

 

於
確
保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，
特
別
是
在
選
戰
中
反
鍀
擻
的
機
會
平
等
上
，
本
判
決
提
上
述
觀
點
來
看
，
已
失
去
了
聯
邦
政

 

府
原
則
上
根
檻
法
律
所
保
有
的
行
爲
自
由
空
間
。

詳
細
地
我
就
在
C

IV

以
：卜
所
發
屆
出
對
聯
邦
政
府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之
界
限
表
示
意
見
：

⑻

聯
弗
政
府
之
公
關
文
宣
：丄
作
不
是
一
般
的
經
由
在
聯
邦
與
各
邦
之
間
的
聯
邦
權
限
劃
分
而
受
限
制
。
如
果
聯

 

邦
政
府
認
爲
，
在
各
邦
之
權
限
界
限
與
權
限
範
圍
內
出
現
錯
誤
發
展
，
此
種
發
展
基
於
全
體
國
家
之
利
益
應
加
以
修
正

I

I

其
叮
能
係
隨
著
或
不
隨
著
基
本
法
而
修
正
-
-
-
那
時
它

是

有

權

，
在
該
權
限
範
圍
以
外
，
但
亦
可
在
聯
邦
議
會

競
選
時
公
開
主
張
及
經
由
〃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"
使

人

民

了

解

。

(b)
 

在
不
考
慮
聯
邦
之
權
限
範
圍
時
，
聯
郛
政
府
之
公
關
文
宣

：丄
作
始
終
是
可
允
許
的
，
當
它
涉
及
到
須
去
防
止
' 

區
域
團
體
、
政

黨

、
協

會

、
社
會
團
體
針
對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或
專
門
的
針
對
聯
邦
政
府
之
攻
擊
。

(c)
 

在
競
選
期
間
，
聯
邦
政
府
之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可
能

W
爲
聯
邦
政
府
之
執
政
計
剷
放
入
在
政
府
之
主
要
政
黨
的

 

計

劃

中

，
而
從
不
可
能
中
立
的
。
只
要
政
府
未
做
出
一
此
一
明
顯
的
錯
誤
，
政
府
活
動
在
競
選
屮
經
常
干
擾
_
會
之
反
對
黨
。



政
府
行
爲
與
政
府
公
關
文
宣H

作
之
影
岧
存
在
，
只
要
不
加
上
事
實
上
特
殊
姓
，
按
照
規
定
應
該
被
保
障
在
經
由

 

政
嫌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之
界
限
下
。

其
仍
無
有
內
在
的
與
對
每
時
適
用
的
職
務
上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之
界
限
。
於

此

例

如

算

作I

個
原
則
上
之
禁
止
，
去

 

鄙
視
國
會
之
反
對
黨
。
當

然I

個
國
會
反
衡
黨
相
對
於
聯
邦
政
府
接
近
的
相
關
行
爲
係
相
當
。
聯
邦
政
府
之
表
達
方
式

 

因
無
應
該
經
常
是I

個
憲
法
機
關
適
當
的
表
達
方
式
。
當
反
對
黨
之
表
達
方
式
相
對
於
聯
邦
政
府
在
競
選
中
麥

i

時

 

，
那
時
此
容
忍
尺
度
爲
了
適
當
的
表
達
方
式
可
能
在
此
情
況
下
擴
大
。

(d)
 

一
個
政
府
§

以
其
公
開H

作
爲
一
個
由
特
定
政
黨
支
持
之
政
府
(
章
節
c

IV
N
a
〔第

|

五
〇
頁
〕
)， 

依
我
的
觀
點
可
能
通
不
會
妨
害
反
對
黨
之
選
舉
機
會
=
於
此
可
能
僅
係
重
祓I

種

毎

個
人
熟
悉
的
事
況

i
丨
也
許

 

倮
不
必
要
的
表
明
。
未
來
的
聯
邦
政
府
忽
略
所
指
示
不
言
而
諭
之
事
，
其
可
能
是
適
當
的
；
無
論
如
何
此
不
是
違
憲
的

o

(e)
 

判
決
在
章
節
c

IV
2.
a
提
到
當
作
例
子
爲
違
憲
的
公
關
文
宣

I
作

之

事

實

-
即
聯
邦
政
府
明
顧
有
"
想
要
去

 

保
留
職
務
〃

逢
圖
之
表
示

。
因
此
此
符
合
憲
法
現
實
且
甚
至
未
與
民
主
原
則
相
抵
觸
，
我
可
能
把
此
不
言
而
諭
的
事
甚

 

至
在
政
黨
機
曾
平
等
之
觀
點
下
視
爲
無
法
律
上
重
要
性
，
只
要
僅
聯
邦
政
府
完
全
遵
守
其
職
務
時
間
之
期
滿
。

£

在
此
判
決
之
c

IV
2

b
 (
第

一

五
0
頁

)
章
節
中
不
受
允
許
之
公
開H

作
對
此
案
件
而
言
是
被
假
定
，
印
刷

 

品

、
廣

告

、
附

件

維

持I

個
特
定
的
形
式
，
尤
其
當
有
啓
發
的
內
容
面
對
像
作
廣
告
似
大
標
題
而
退
却
且
僅
還
從
事
博

 

人
同
情
的
宣
傳
時
。

二
o
五



二
o
六

此
種
廣
告
或
出
版
我
也
覺
得
相
當
驚
訝
且
將
其
與
國
家
之
威
望
看
作
十
分
一
致
。
但
此
簡
短
廣
告
正
好
想
要
賦
予

 

此

性

質

，
妨
碍
政
黨
且
特
別
是
反
對
黨
之
機
會
平
等
，
因
爲
此
種
展
告
在
選
民
之
影
一1

是
完
全
未
經
證
明
的
，
所
以
我

 

覺
得
其
沒
有
達
到
預
期
效
果
。
我
是
完
全
反
對
聲
請
人
的
意
見
所
認
爲
的
，
正
是
聯
邦
政
府
公
關
文
宣H

作
之
部
分
可

 

攻
擊
性
給
反
對
黨
特
別
的
機
會
，
得
以
較
好
地
突
顯
其
反
對
立
場
，
而
主
張
無
聯
邦
政
府
公
關
文
宣H

作
之
無
此
類
銪

 

誤
它
便
能
去
工
作
。
在

I

切
案
例
中
可
能
被
排
除
的
是
此
類
可
能
價
値
不
高
且
爲
國
家
宣
傳
目
的
不
適
當
之
廣
告
，
而
 

非
公
—

宣
工
作
的
此
頚
違
憲
性
。
完
全
不
同
的
問
題
在
於
*
是
否
不
是
基
於
善
良
政
治
風
格
之
理
由
，
從
聯
邦
政
府

 

方

面

在I
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被
出
版
之
東
西
，
最

好

是

停

止

。

至
於
政
府
頜
導
人
物
與
政
府
成
員
乏
因
經
由
其
照
片
在
職
務
上
出
版
之
散
布
所
獲
得
之
普
及
聲
望
，
此
我
可
能
認

 

爲
並
非
聯
邦
政
府
在
憲
法
上
重
要
的
行
爲
。
其
所
證
明
者
只
是
，
給
職
權
範
圍
之
說
明
報
告
被
配
備
主
管
部
長
之
圖
片

 

。
我

看

不

出

，
聯
邦
政
府
事
實
上
所
提
供
之
宣
傳
品
什
麼
原
因
可
能
在
競
選
中
妨
碍
反
對
黨
之
機
會
平
等
，
僅
因
爲
此

 

係
主
管
職
權
範
圍
部
長
之
圖
片
被
刊
登
。
聯
邦
政
府
之
實
際
情
形
從
十
年
以
來
是
普
通
的
且
.未
被
嚴
重
的
指
摘
。
此
甚

 

至
被
邦
政
府
所
運
用
，
此
係
由
聲
請
人
所
造
成
。
如
果
於
此
有
些
應
該
變
更
，
那
麼
可
能
是
政
黨
間
約
定
去
就
政
治
風

 

格
之
問
題
作
出
判
決
，
則
不
是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的
事
。

@

法
庭
在
此
判
決
之
c

IV
3.

(a)
(
第

|

五

|

頁

)
章
節
把
一
個
在
選
前
公
開
工
作
之
引
人
注
意
的
加
強
視
爲
違

憲

的

。我
也
覺
得
聯
邦
政
府
之
公
關
文
宣H

作
在
選
前
是
顯
著
的
增
加
。
但
是
這
不
能
證
明
，
由

聯

邦

政

府

在|

九
七
六



年
爲
公
開
：丄
作
所
支
出
的
，
比
其
被
聯
邦
議
會
所
容
許
的
還
多
。
但
只
要
聯
邦
政
府
關
於
其
公
關
文
.W
H

作
之
範
圍
保

 

持
在
預
算
估
計
之
範
圍
內
，
我
可
能
斷
定
以
公
關
文
宜
工
作
範
圍
在
|
個
選
擧
年
內
之
增
加
尙
未
妨
害
政
黨
在
競
選
中

 

之
機
會
平
等
。

©
後
我
可
能
根
本
不
曾
同
意
此
判
決
，
如
果
其
事
實
h

與
依
此
形
式
不
受
指
摘
的
政
府
之
出
版！

---

這
時
其
是
政

 

府
或
職
權
範
圍
之
報
告
書
，
是
關
於
在
立
法
會
期
結
束
生
效
之
法
律
的
說
明
書
丨
—
視

爲

違

憲

的

，
僅
國
家
在
競
選
期

 

間
內
出
版
且
藉
此
不
可
避
免
的
妨
碍
反
對
黨
在
競
選
中
之
機
會
平
等
。
因
此
政
府
之
行
爲
空
閊
被
以
不
堪
忍
受
的
方
式

 

與
缺
乏
迫
切
的
理
由
加
以
限
制=

此
判
決
假
設
，
認

爲

長

篇

的

、
部
份
地
非
常
困
難
的
去
採
摘
政
府
興
職
権
範
圍
工
作

 

報

告

，
此
根
本
上
看
來
僅
少
數
選
民
產
生
反
應
且
被
.史
少
數
選
民
閱
讀
，
可
能
影
響
政
黨
之
選
擧
機
會
，
這
係
缺

V
N

證
 

明

的

。
我
認
爲
此
係
牽
強
附
會
而
不
予
寶
冏
。

當
經
由
聯
邦
總
統
所
預
定
聯
弗
議
會
選
擧
確
定
之
日
期
，
在
此
時
刻
內
此
類
出
版
必
須
中
斷
，
則
政
府
之
行
爲
權

 

限
之
界
限
變
成
完
全
地
難
以
忍
受
。
因
爲
此
將
意
味
著
，
甚
至
贲
際
上
必
要
大
約
在
聯
邦
議
會
選
擧
前
半
年
與
聯
邦
政

 

府
價
値
，13
之
資
訊
：丄

作

，
與
因
此
由
於
一
個
僅
理
論
的
nj

能
妨
碍
國
會
反
對
黨
之
選
擧
機
會
钯
在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内
國

 

家

的

I

篇
敍
述

被

禁

止

。

我
也
不
把
此
觀
點
分
開
，
即
印
刷
品
等
在
此
半
年
時
間
內
原
則
上
不
再
被
聯
邦
政
府
允
許
向
組
織
與
政
黨
加
以
分

 

發

，
但
M

遐
M

著
手
探
討
下
列
値
得
追
求
的
界
限
。



二
〇
八

在
此
判
決
之
牮
節
c

v

_
(
第
一
五
五
S

以

下

)
中
僅
部
份
評
價
了
由
聲
請
人
所
提
出
聯
邦
政
府
在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
 

中
所
散
發
.TL
傅

賣

料

。

1.
 

合
議
庭
多
數
意
見
把
此
於
十
個
大
報
紙
中
在|

九
七
六
年
五
月
十
八
日
至
六
月
底
每
周
兩
次
在
"
明

鏡

"
以
及

 

在

"
彩
期
刊
"
所
出
版
大
篇
幅
的
廣
告
視
爲
違
:*
的

，
内
爲
其
影
昝
反
對
黨
之
競
選
機
會
。

判
決
其*

違
憲
的*

 ,N

理
虫
是

 

⑻
就
這
些
廣
告
由
此
事
件
所
提
供
之
理
由
不
是
迫
切
的
，

§

沒
有
包
含
有
啓
發
性
的
忐
達
(
簡

單

的

廣

告

〕
，

S
;

个
僅
係
現
職
聯
邦
政
府
之
結
果
，
而
且
囘
溯：

主

I

九
六
九
年
先
荊
聯
邦
政
府
所
做
可
利
用
的
措
施
，

⑹
僅
從
事
博
取
同
情
的
宣
傳
，

(0)
1
切
發
生
在
接
近
聯
邦
議
會
選
舉
。

雖
然
我
也
認
爲
道
些
聯
邦
政
府
在
競
選
期
間
基
於
各
式
各
樣
的
理
由
之
公
關
文
宣
：丄
作
部
分
係
不
適
當
的
，

一

個
 

國
鉍
不
是
莊
嚴
的
II

至
少
在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以
此
種
形
式
與
密
集
也
認
爲
係
新
奇
的
，
我
可
能
由
於
上
述
所
說
觀

 

點
關
於
聯
邦
政
府
之
行
爲
權
限
其
至
在
競
選
期
間
這
些
措
施
不
被
認
爲
係
違
憲
的
。
雖
然
我
認
爲
這
些
有
問
題
方
式
之

 

宣
傅
廣
告
_小
再
由
聯
邦
政
府
在
未
來
的
競
選
中
加
以
出
版
係
値
得
追
求
的
。
然
而
我
認
爲
應
阻
止
i

論
斷
此
宣
傳
措
施

 

之
違
憲
性
，
因
爲
我
能
夠
斷
定
在
此
等
政
、治
上
簡
單
廣
告
.个
會
對
選
擧
影
鞞
產
生
危
險
D

2.
 這
些
實
0

上
所
握
有
之
聯
邦
政
府
的H

作

，
成
就
與
結
果
報
告
，
我
認

爲
任
何
時
候
，
甚
至
在
競
選
期
問
中
，



係

允

許

的

。
聯
邦
政
府
在
此
類
出
版
物
發
行
時
刻
之
選
擧
中
不
受
限
制
。
反
斜
黨
必
須
忍
受
聯
邦
政
府
行
爲
自
由
之
影

 

響

。
3.

當
聯
邦
政
府
在
競
選
期
間
大
規
模
採
用
此
資
辑
在
其
主
要
政
黨
競
選
中
且
使
經
由
這
些
政
黨
分
發
時
，
依
我
的

 

觀
點
此
政
府
職
務
上
公
開H

作
資
料
中
不
可
避
免
的
政
麓
色
彩
才
眞
正
成
爲
問
題
。

反
錄
黨
可
能
或
者
基
於
實
際
上
理
由
(
不
同
的
政
治
計
劃
，
至
目
前
爲
止
政
府
活
動
之
不
同
的
評
價
)
不
需
要
這

 

些
資
料
或
者
因
此
其
不
希
望
使
用
，
因
爲
在
他
們
方
面
不
想
讓
政
府
成
員
之
圖
片
散
布
。
所
以
此
出
版
品
基
本
上
僅
適

 

<i
政
府
主
要
政
黨
之
競
選
，
除
了
競
選
费
用
傲
遢
之
外
藉
此
獲
得
附
加
之
常
助
。
於
此
觀
點
將
涉
及
政
黨
在
競
選
中

 

之
機
會
平
等
。
當
此
類
政
府
資
料
被
聯
邦
議
會
候
選
人
以
自
己
的
圖
片
^
:
宣
傳
資
料
使
用
時
，
那
時
此

i

用

。
就

 

此
點
而
言
我
同
意
此
判
決
*

v[
、

因
此
我
認
爲
聯
邦
政
府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期
間
公
關
文
宣H

作
之
大
部
分
係
憲
法
上
允
許
的
。
聯
邦

 

政

府

之I

切
出
版
品
不
可
避
免
的
以
某
種
方
式

S

反
對
黨
之
選
舉
機
會
。
此
判
決
劃
定
在
政
府
利
益
與
政
黨
利
益
之

 

間
於
競
選
時
之
一
定
必
要
的
界
限
'乃
單
方
面
加
諸
負
搛
於
聯
邦
政
府
。
因
此
聯
邦
政
府
之
任
務
，
即
在
公
關
工
作
中
去

 

體

現

國

家

，
說
明
政
府
政
策
，
使

明

瞭

*

去
推
廣
且
防
止
其
他
針
對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針
對
聯
邦
政
府
之
攻
擊
，
 

將
更
加
難
以

〗兀
成
。

基
本
上
大
量
的
政
府
資
料
散
發
給
執
政
黨
在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加
以
應
用
使
我
覺
得
有
疑
慮
。

二
0
九



就
此
點
而
言
我
也
還
是
反
對
法
庭
之
判
決
。
此
判
決
源
於
基
本
法
至
今
未
表
示
與
注
重
，
査
明
爲
一
切
在
憲
法
生

 

活
上
參
與
者
新
的
限
制
。
因
此
依
照
我
的
觀
點
適
當
的
是
，
放
棄
宣
告
聯
邦
政
府
在一

九
七
六
年
聯
邦
議
會
競
選
中
之

 

行
爲
違
憲
且
代
替
其
以
譬
告
與
預
示
判
決
之
形
式
提
出
爲
聯
邦
政
府
在
競
選
期
間
之
公
開H

作

新

的

界

限

，
以
使
其
將

 

來
可
能
有
所
作
爲
時
遵
守
。
同
時
當
然
也
必
須
加
以
淸
楚
說
明
，
聯
邦
政
府
至
其
職
務
期
間
届
滿
在
公
關
文
宣
工
作
範

 

圍
內
原
則
上
也
保
留
完
全
行
爲
權
限
，
其
僅
特
別
要
顧
及
考
慮
政
m
在
競
選
中
機
會
平
等
之
憲
法
原
則
。


